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商暫更一字第2號

聲  請  人  和創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進崑             

代  理  人  林志洋律師

            陳佑碁律師

相  對  人  新華泰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華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泰（新城市投資有限公司指定之代表人）  

訴訟代理人  魏憶龍律師           

            何謹言律師   

            馬碩遠律師  

            盧明軒律師           

            周嶽律師             

            鍾心瑜律師  

相  對  人  新城市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新城市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泰                 

相  對  人  宇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宇思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穎                                       

相  對  人  曾芷陵             

            崔家興             

            王偉坤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魏憶龍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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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謹言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經最高法院發

回，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聲請人於本院114年度商暫字第12號聲請意旨，於最高法院

發回後，已有變更，並經聲請人陳明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

爭執法律關係而提起之本案為本院114年度商訴字第32號事

件。故本件聲請意旨，應同於本院114年度商訴字第32號事

件中之原告主張，合先敘明。

二、商業事件審理法之專家證人定位：

　㈠按商業事件審理法所定之專家證人，係由當事人聲明並經法

院許可，以協助法院理解或認定事實、證據及經驗法則為目

的之法定證據方法。至於本國法規範之解釋、適用、構成要

件該當與否或法律效果，並非商業事件審理法專家證人之應

證事項，不屬專家證人提供專業意見之範疇。

　㈡上開法律見解，所持理由如下：

　　⒈商業事件審理法第47條第3項明定，專家證人係依其知

識、技能、經驗、訓練或教育，在財經、會計、公司治

理、科學、技術或其他專業知識領域，有助於法院理解或

認定事實、證據及經驗法則之人；第48條並要求當事人聲

明專家證人時，應表明應證事實及訊問事項。再參同法第

50條關於專家證人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拒絕回答詢問時，

法院得審酌情形不採納其專業意見為證據，及第51條立法

理由稱共同專業意見為證據方法之一種。另佐以曾參與商

業事件審理法研修之學者許士宦教授於其文章表示：「商

業事件審理法之專家證人為證據方法之一種，係將專家證

人定位為協助法院認定事實之專家，獨立於委任之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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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專家證人應基於客觀事實，運用其專業知識，為法院

發現客觀事實，進行公正裁判而服務」等語（許士宦，商

業訴訟程序之新變革（下）――當事人主導型訴訟模式之

邁進，月旦法學教室，第214期，2020年8月）。可知，商

業事件審理法之專家證人，係供事實審法院理解或認定事

實、證據及專業經驗法則之證據方法，並非就本國法規範

之解釋、適用、構成要件該當與否或法律效果提供法律判

斷之制度。

　　⒉商業事件審理法第47條之立法理由：「為求迅速、妥適、

專業解決商業紛爭……除民事訴訟法之鑑定人、專業委

員、法律專家等強化事實審之專業性制度外，為補強現行

鑑定制度之不足……採行專家證人制度，使當事人經法院

許可後得以聲明專家證人，提供專業意見，充實事實

審……」，此所稱「專業委員」及「法律專家」，乃司法

院於民國107年7月16日函送立法院審議之民事訴訟法修正

草案第39條之1至第39條之12所新增之制度。惟上開修正

草案並未修正通過，故現行民事訴訟法本身尚未設有一般

性「法律專家」或「法律鑑定」等由第三人提供法律意見

之制度，與行政訴訟法第162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15條

之8、刑事訴訟法第211條之1、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4、第5

1條之8等規定已明確規定而有不同。由此可知，商業事件

審理法第47條所採之專家證人制度，係為充實商業事件事

實審之專業判斷，並未另設當事人得以專家證人提出法律

意見。

　　⒊準此，商業事件審理法之專家證人固得就財務、會計、公

司治理、估值、技術標準、產業慣行等專業事項提出意

見。即使該等專業事項將成為法院法律評價之前提，仍應

限於事實、證據或經驗法則之層次。若專家證人之意見，

係以本國法規範之解釋、適用、構成要件該當與否或法律

效果為其意見核心，即非商業事件審理法專家證人之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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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所及，法院不應將該等法律結論作為證明待證事實之

證據而為採認，亦不受其拘束。

　㈢關於聲請人提出之4份法律意見書及1份法律期刊論文與新華

公司提出之5份法律意見書之性質及對本件程序與裁判之影

響如下：

　　⒈本件聲請人依序提出由黃銘傑、劉連煜、林國彬、林國全

出具之法律意見書及莊永丞撰寫之法學期刊論文（審計委

員會行使股東召集權之界線――以董事候選人提名權與股

東會決議效力為中心，當代法律，第52期，2026年4

月）；新華公司依序提出由王文宇、郭土木、王志誠、周

振鋒、李鎂出具之法律意見書。上開法律意見書及法學期

刊論文非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47條當事人經法院許可而聲

明專家證人程序所提出之專業意見，屬當事人提出攻擊防

禦方法之訴訟資料。經兩造就各該法律意見書及法律期刊

論文互為辯論及由本院審酌該等訴訟資料內容，本院已於

裁定理由詳細闡釋所採取之法律見解及理由，並為促進法

學研究及探討而將上開法律意見書列為本判決之附件（如

附件一至九），爰不就各該法律意見書及法律期刊論文之

內容逐一說明取捨，以示尊重。

　　⒉本件聲請人及新華公司聲明以出具上開法律意見書之人為

專家證人，均係以我國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

法）及民法等法律解釋、適用及構成要件該當與否暨法律

效果為其意見核心，並非有助於法院理解或認定事實、證

據及經驗法則，逾越專家證人之法定功能，核無必要，本

院已不予許可，並當庭曉諭，附此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新華公司獨立董事曾芷陵於114年4月14日通知召集新華公司

第二屆第二十二次臨時審計委員會（開會日期：同年4月15

日，下稱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會議），嗣於同年4月15日由審

計委員會成員曾芷陵、崔家興作成於同年6月3日召集系爭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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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會以選任第十四屆董事（含獨立董事）之決議（下稱4月1

5日審計委員會決議）。惟新華公司董事會斯時仍有法人董

事新華國泰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新國公司，依公司法第27條

第1項當選）指定之曾心潔、獨立董事曾芷陵、崔家興在任

得召開董事會，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會議無權召集系爭股東

會，系爭股東會召集程序違法（本院註：因聲請人主張系爭

1％股東提名候選人可合法當選，故聲請人已明示不以其此

部分之主張為撤銷系爭股東會之原因事實，僅作為背景事實

之陳述）。

　㈡新華公司股東郭文進於114年4月24日合法提名聲請人、豐欣

公司為董事候選人，黃正誠、余良元、雷宇軒為獨立董事候

選人（上5人合稱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並經新華公司

於同年月28日公告。

　㈢曾芷陵於114年4月29日通知召集新華公司第二屆第二十三次

臨時審計委員會（開會日期：同年5月7日，下稱5月7日審計

委員會會議），嗣於同年5月7日由審計委員會成員曾芷陵、

崔家興作成提名第十四屆董事候選人名單即新城市公司、宇

思公司、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曾芷陵、崔家興、王偉坤（上

5人合稱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與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

合稱系爭10人候選人），及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名單與前

述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名單審查通過之決議（下稱5月7

日審計委員會決議），並經新華公司於同日公告。惟新華公

司董事會斯時仍有法人董事長君怡泰富投資有限公司（下稱

君怡公司，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當選）臨時管理人盧明軒

律師、法人董事新國公司指派之曾心潔、獨立董事曾芷陵、

崔家興在任得召開董事會，5月7日審計委員會無權提名系爭

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本院註：因聲請人主張系爭1％股東提

名候選人可合法當選，故聲請人雖主張4月15日審計委員會

會議無權召集系爭股東會，惟仍主張5月7日審計委員會可召

開以審查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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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依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3項、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

應遵循事項辦法第5條第3項及新華公司章程第14條之規定，

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無提名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之

權限，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提名應屬無效，股東投票予

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選舉票為無效，且欠缺選任標的而

無從形成股東會決議。

　㈤系爭股東會召開時，新華公司竟未將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

剔除，任由股東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投票，復宣示系爭

股東會選舉事項第一案由新城市公司、宇思公司當選董事；

由曾芷陵、崔家興、王偉坤當選獨立董事之股東會決議（下

稱系爭股東會決議），並將之公告及向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

記。

　㈥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並無提名董事或獨立董事候選人

之權限，股東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投票之行為，已違反

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3項、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

遵循事項辦法第5條第3項及新華公司章程第14條之規定，系

爭股東會關於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選舉結果決議，應為

不成立。退步言，若非股東會決議不成立，亦應是股東會決

議違反上開法令及章程而應依公司法第191條為無效。再退

步言，若非股東會決議無效，則因系爭股東會決議有決議方

法違法，爰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訴請本院撤銷。

　㈦系爭股東會關於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董事及獨立董事之

選舉結果為決議不成立或無效或經法院撤銷確定，無存在合

法之董事或獨立董事委任關係，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與新

華公司間之董事或獨立董事委任關係自始不存在。

　㈧系爭股東會投票結果扣除投給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無效

票後，係由聲請人、豐欣公司分別獲得董事第一高票、第二

高票，黃正誠、余良元、雷宇軒分別獲得獨立董事第一高

票、第二高票、第三高票，系爭股東會應係決議由其等分別

當選董事及獨立董事（本院註：為便於說明及避免誤解，就

此稱為「聲請人主張1％股東提名候選人當選之股東會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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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非本院認有此決議成立生效），故系爭1％股東提名

候選人與新華公司間之董事或獨立董事委任關係存在。

　㈨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並非系爭股東會有效選任之董事及獨

立董事而不能行使董事及獨立董事職務，若由渠等非法執行

職務，則可能導致由非合法選任之人執行公司董事職務，重

大危害股東權益及交易安全。若禁止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

行使董事及獨立董事職務，對於相對人之損害僅為無法領取

報酬而得事後彌補。兩相比較之下，應以禁止系爭審委會提

名候選人執行董事及獨立董事職務為適當。再者，准許系爭

1％股東提名候選人行使職務並召開董事會，即能由合法選

任之董事及獨立董事執行董事職務，以保障股東權益及交易

安全，故有准許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行使董事及獨立董

事職務之必要。又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為新華公司原經營

團隊所提出。而原經營團隊涉及掏空新華公司資產、濫行委

任律師，甚至涉及內線交易，已不適宜擔任新華公司董事，

應有禁止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擔任董事及獨立董事之必

要。

　㈩聲請人爰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

項、第538條之1，聲明願供擔保新臺幣18,194,667元，請求

定暫時狀態處分：

　　⒈聲明第一項：於兩造間之本案訴訟確定前，禁止新城市公

司、宇思公司、曾芷陵、崔家興、王偉坤就任並執行新華

公司之董事（獨立董事）職務。

　　⒉聲明第二項：於兩造間之本案訴訟確定前，准予聲請人、

豐欣公司執行新華公司之董事職務，准予黃正誠、余良元

及雷宇軒執行新華公司之獨立董事職務。

二、相對人陳述略以：

　㈠新華公司第十三屆董事會成員原有董事君怡公司、新國公司

及獨立董事林陣蒼、曾芷陵、崔家興。惟君怡公司及新國公

司先後因法院假處分裁定及臨時管理人尚未就任而無法指派

自然人行使董事職務，林陣蒼則於114年4月10日辭任獨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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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董事會成員僅有獨立董事曾芷陵、崔家興二人可行使

職務。新華公司董事會卻因君怡公司及新國公司之內部糾紛

致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曾芷陵因第十

三屆董事於114年3月28日屆滿而有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

及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之必要，遂於同年4

月15日召開審計委員會決議由審計委員會召集系爭股東會；

復於同年5月7日召開審計委員會決議提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

選人。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在董事會不能或不為召開

或為公司之利益而有必要之情形下，召集系爭股東會並提名

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確有必要，且實質上等同由董事會

提名，並無違反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3項規定。

　㈡退步言，若認不能由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提名系爭審

委會提名候選人，亦僅是系爭股東會決議之程序不合法而有

公司法第189條得撤銷之事由，並非系爭股東會決議有不成

立或因公司法第191條而無效之情。而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

人經已發行股份總數82.39％股份數之股東出席，並經出席

股東超過8成之選舉權支持，縱有程序之瑕疵，亦應依公司

法第189條之1規定而不予撤銷。在系爭股東會決議經法院撤

銷確定之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仍屬合法選任之第十四

屆董事或獨立董事，應得行使職務，並已應向主管機關辦理

變更登記。

  ㈢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經合法提名並由股東投票當選為董事

或獨立董事，並無系爭股東會決議不成立或無效或應予撤銷

之情事，且經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出具願任同意書，系爭

審委會提名候選人與新華公司間之董事或獨立董事委任法律

關係存在。

  ㈣股東就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或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

為投票之投票，均屬有效而構成一個股東會決議，系爭1％

股東提名候選人並未當選為董事或獨立董事。縱認系爭股東

會決議有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之事由，亦應是包括對系爭

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及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為投票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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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股東會決議整體，不應認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投票

為無效，對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之投票為有效，誤將對

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及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之投票結

果分割以觀，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未當選為董事或獨立

董事。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未經股東會決議投票當選為

董事或獨立董事，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與新華公司間之

董事或獨立董事委任法律關係不存在。

  ㈤本件聲請人主張之本案訴訟顯無勝訴可能性，又僅泛稱應由

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始有利於公司治理。而系爭審委會

提名候選人經已發行股份總數82.39％股份數之股東出席，

並經出席股東超過8成之選舉權支持，應尊重系爭股東會選

舉結果。

  ㈥聲請意旨均無理由，請求予以駁回。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定有明文。聲請定暫時狀

態處分時，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防止發生重大之損

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

應釋明之；其釋明有不足者，法院應駁回聲請，商業事件審

理法第6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

聲請時，就保全之必要性，應斟酌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

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

權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對公

眾利益之影響，商業事件審理細則第36條第1項亦定有明

文。是商業事件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關於保全必要性之

釋明，應就具體個案，就前開審理細則所定各款情事，透過

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599

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關於爭執之法律關係：

　　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爭執之法律關係，業經聲請人

提起本案訴訟即本院114年度商訴字第32號事件，為兩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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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爭執，並經本院調取本案訴訟全卷核閱無訛，是聲請人已

釋明就其各項聲明均有本案得以確定之爭執法律關係存在。

五、本院就本案勝訴可能性之判斷：

　㈠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決議召集系爭股東會符合公司法第220條

規定：

　　⒈按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

司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公司法第220條定有明

文。次按，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本法、公司法及其他

法律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審計委員

會之決議，應有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

意，證交法第14條之4第3項、第6項分別亦有明文。故公

開發行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得準用公司法第220條規

定，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召集股

東會。

　　⒉查董事任期不得逾三年，得連選連任，此為公司法第195

條第1項所明定。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係採任期制，董事

任期屆滿時應儘速召集股東會完成改選，不容許董事會以

不召集股東會之方式或因故不能召集股東會，任意延長董

事之任期，致破壞董事任期制度而影響公司治理。次查，

新華公司第十三屆董事5席(含獨立董事3席)任期於114年3

月28日屆滿，依法應予改選等情，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

資料查詢服務為證（商調23號卷一第245頁）。從而，新

華公司自有召開股東會以改選董事及獨立董事之必要。

　　⒊曾芷陵、崔家興於114年4月15日召開審計委員會以召集系

爭股東會之前，新華公司董事長君怡公司並無召集董事會

以召開系爭股東會改選董事及獨立董事之情：

　　　⑴查新華公司董事長為君怡公司，君怡公司原指定代表行

使新華公司董事職務之郭明昌，已於113年12月18日因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726號裁定（下稱臺北

地院第726號裁定）禁止其以質押、讓與、移轉、信託

等方式處分君怡公司持有新華公司股份1,631,31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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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禁止行使上開股票之股東權利，及禁止其代表君怡公

司對外為法律行為及辦理商業登記異動，並經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於113年12月31日核發北院縉113司執全光字第

713號執行命令；君怡公司指定行使新華公司董事職務

之鄭翔仁，已於114年2月14日因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

年度全字第89號裁定（下稱臺北地院第89號裁定）禁止

其與郭明昌變更君怡公司之公司章程；禁止鄭翔仁代表

君怡公司以質押、讓與、移轉、信託等方式處分君怡公

司持有新華公司股份1,631,310股，並禁止其代表君怡

公司行使上開股票之股東權利，及禁止其代表君怡公司

對外為法律行為及辦理商業登記異動，且經臺灣新北地

方法院於114年2月26日核發新北院楓114司執全協字第9

3號執行命令等各情，有臺北地院第726號裁定、臺北地

院第89號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12月31日執行

命令、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4年2月26日執行命令在卷可

稽（商訴32卷一第185-200頁、第83頁、第461-462頁；

商暫更一2卷三第511-518頁、第520-526頁、第507-510

頁），足見郭明昌及鄭翔仁確因上開裁定及執行命令而

不得代表君怡公司對外為法律行為及代表君怡公司行使

新華公司董事長職務。

　　　⑵是新華公司董事長君怡公司於新華公司第十三屆董事5

席(含獨立董事3席)任期於114年3月28日屆滿後，直至1

14年4月15日前，確有未行使董事長職權召集董事會以

召集股東會而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情。

　　⒋曾芷陵、崔家興於114年4月15日召開審計委員會以召集系

爭股東會之前，新華公司董事新國公司並無意召開董事會

以召集股東會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情：

　　　⑴依本件兩造行言詞辯論所憑之事證，並無證據證明新國

公司指派之代表人曾心潔於114年4月15日前，有要求召

開董事會以召集股東會改選董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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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是新華公司之董事新國公司於114年4月15日前，確有未

行使董事職權召開董事會以召集股東會而改選董事（含

獨立董事）之情。

　　⒌綜上，新華公司第十三屆董事(含獨立董事)任期於114年3

月28日屆滿後，董事長君怡公司及董事新國公司均未行使

董事長或董事職權召開董事會以召集股東會而改選董事

（含獨立董事）。新華公司審計委員會因而以董事及獨立

董事任期屆滿需改選為由，於114年4月15日決議於同年6

月3日召開系爭股東會以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核與

證交法第14條之4第3項準用公司法第220條規定相符。

　㈡5月7日審計委員會決議向新華公司提出第十四屆董事（含獨

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並無違反法令或章程：

　　⒈按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任期屆滿後，倘

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集股東會，經審計委員會依法召集股

東會進行改選，且客觀上因董事會不為或不能提出董事

（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而有必要時，審計委員會得提

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⒉本院上開法律見解，所持理由如下：

　　　⑴董事應由股東會依法定程序選任：

　　　　公司法第171條規定，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董

事會召集之；公司法第192條第1項規定，公司董事由股

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第192條之1第1項規定，

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載明於章程，

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第198條第1項規

定，股東會選任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

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

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第202條規

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

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由此可知，董

事係由股東會選任，董事會為公司業務執行機關，有召

集股東會並提名董事候選人之權責。惟董事候選人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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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僅係使被提名人進入候選人名單供股東會選任，並

非由提名人決定董事人選。

　　　⑵由獨立董事組成之審計委員會因替代監察人而具雙重功

能：

　　　　現行公司法採經營與所有分離原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不必然由股東充任，並以董事會為公司業務之執行機關

為原則（公司法第192條、第202條參照）。然為避免經

營者濫用權限，公司法設有不具經營決策權限之監察人

於董事會外監督。證交法進一步於第14條之2及第14條

之4，就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設置獨立董事，及由全體獨

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設有規定；並於同法

第14條之5規定，內部控制制度、重大資產交易、涉及

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事項、重大資金貸與或背書保證、募

集發行有價證券、簽證會計師委任解任及報酬、財務會

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任免、財務報告等事項，均以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始得提報董事會決

議為原則。由此可知，審計委員會係由具有董事身分之

獨立董事組成（按獨立董事仍屬公司法規定之董事，參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9年4月27日金管證發字第000000

0000號函），又依法取代監察人，足見其在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治理上，同時兼具監督及參與經營決策之功能。

　　　⑶審計委員會依法召集股東會時，得於完成該次股東會召

集目的所必要範圍內，行使與召集程序密切相關之權

限：

　　　　審計委員會依證交法第14條之4第3項、公司法第220條

召集股東會時，雖非一般性取代董事會成為業務執行機

關，但為使該次股東會召集權發生實效，本得於完成該

次股東會召集目的所必要範圍內，行使與召集程序密切

相關之權限，並應依一般董事會召集股東會之相關法定

程序辦理。舉凡發送開會通知單（公司法第172條參

照）、提出議案（此權限未在公司法明文得由董事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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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僅在公司法第172條之1規定得由1％股東提出，但

在董事會、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召集股東會時，理應由

董事會、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提出議案，方足以彰顯其

召集股東會之正當性）、形式審查少數股東提名候選人

名單（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5項）、擔任股東會主席主

持會議（公司法第182條之1參照）、製作議事錄（公司

法第183條參照）等相關必要作為，均屬之。是故，審

計委員會得否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自應探究公司法第

192條之1提名制度之規範意旨，而非僅以該條第3項關

於少數股東及董事會提名董事候選人人數限制之規定未

明文臚列審計委員會，即逕予否定審計委員會有提名董

事候選人之權責。

　　　⑷公司法第192條之1之規範目的，在於候選人資訊揭露、

提名競爭及股東選舉權之程序保障，並未排除審計委員

會於董事會不為或不能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之情形下，

得提出董事候選人：

　　　　①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1項規定，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者，應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

名單中選任之；同條第3項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

數1％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董事候

選人名單，董事會提名董事候選人之人數亦同；同條

第5項、第6項並規定，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

東會者，對於符合規定之股東提名，除有法定排除事

由外，應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公司並應於股東會召

開前公告候選人名單及其學歷、經歷。

　　　　②考其源由，乃是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舉在採取董事

候選人提名制度前，外部股東常因內部經營者把持股

東會召集及主持之流程，使外部股東所推舉之董事人

選無法在股東會召開前讓股東知悉，導致股東資訊不

足，無從保障公司及股東權益。嗣為健全公司發展及

保障股東權益，推動公司治理，公司法於94年增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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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條之1，建立董事候選人提名並公告之制度，將董

事會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股份之股東並列

為董事候選人提名主體，使董事會所代表之公司經營

機關，與具一定持股比例之股東，均得在股東會召開

前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平衡公司內部經

營者與外部股東的提名權限，使股東會能在各方所提

名之候選人中，選出最適當之人選。準此，公司法第

192條之1之規範目的，並非使董事會或持有已發行股

份總數1％以上股東單方壟斷候選人提名以限制股東

投票對象，而係透過候選人名單之提出、列入及公

告，使股東於股東會召開前得知悉候選人資訊，以便

於股東會中行使選舉權。

　　　　③又94年公司法第192條之1立法理由亦載明：「公司受

理董事候選人之提名需有一定之作業程序及時間，並

應踐行事前公告程序，爰為第二項規定。」至107年

修正後，立法方向更係限縮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不

當排除候選人之空間，以強化候選人資訊揭露與股東

提名權保障。故董事候選人之提名、受理及公告，為

股東會召集並決議選任董事所應遵守之程序規定，並

無藉此限制股東投票權之意。

　　　　④基於前述說明，可知公司法第192條之1為股東會選舉

董事之前置作業程序，旨在讓股東獲取完整的董事候

選人資訊，以由股東會選任出最適任之董事。是於董

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而由審計委員會行

使董事會補充召集權時，如仍概予禁止審計委員會提

出董事候選人名單，將使公司法第192條之1原為平衡

公司內部經營者與外部股東均可提名董事候選人之制

度目的喪失，亦有不當限制股東資訊取得及行使董事

選舉權之虞。

　　　　⑤至涉及獨立董事候選人者，仍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

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5條所定資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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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性審查、列名及公告程序。該條明定公開發行公

司獨立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192條之1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並應審

查獨立董事被提名人，除有法定事由外，應將其列入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故於前述限度內，承認審計委

員會於董事會不為或不能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之特殊

情形下，得由審計委員會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並不違反該辦法第5條之規範意旨。

　　　⑸主管機關函覆認於公司法第220條由監察人召集股東會

之情形下，無庸特別限制監察人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

該見解於審計委員會準用監察人規定時，應有適用餘

地：

　　　　①就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得否提出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

人名單一事，經本院函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

金管會）及經濟部，金管會函覆略以：「……爰具有

股東會召集權之審計委員會是否有董事候選人提名

權，允宜回歸公司法第220條賦予監察人行使股東會

召集權之立法意旨，是否併賦予其董事候選人提名

權，爰宜由經濟部依權責認定之……」 （商訴32號

卷一第227-231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501-505頁）；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函覆略以：「……準此，採董事候

選人提名制度之公司，倘監察人係於董事會不為召集

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時，依公司法第220條規定召開股

東會，此際，監察人之角色係在彌補董事會不為或不

能召集股東會之公司治理缺陷，爰允監察人得例外居

於類似董事會之地位召集股東會，惟仍應依一般董事

會召集股東會之相關法定程序辦理，例如停止過戶、

發送開會通知單、收受股東委託書、主持會議、製作

議事錄等，如該次股東會涉及董、監選舉議案，應無

特別限制監察人提名董事候選人權利之必要。且允許

監察人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並未剝奪少數股東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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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權，與公司法第192條之1保障少數股東提名權之意

旨，並無違背。倘該次股東會並無少數股東提名時，

該次股東會仍可就監察人提名名單進行選舉，加速公

司步入正軌。又允許監察人提名，可讓股東就監察人

及少數股東提名之候選人名單多方比較後投票選出最

適任之董、監事，對公司治理並無明顯不利影

響……」（商訴32號卷一第265-269頁；商暫更一2卷

三第495-499頁）。

　　　　②足見，金管會並未否定審計委員會於其召集股東會情

形下可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之可能，

而係認應回歸公司法第220條賦予監察人股東會召集

權之立法意旨，並由公司法主管機關經濟部認定。而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既已就監察人於董事會不為召集或

不能召集股東會，並依公司法第220條召集涉及董、

監選舉議案之股東會時，肯認應無特別限制監察人提

名董事候選人之必要，則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已設置審

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者，依證交法第14條之4第3項準

用監察人規定，亦有適用前開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函覆

意旨之餘地。

　　　⑹綜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已設審計委員會者，在董事

（含獨立董事）任期屆滿應改選之情形下，苟董事會不

為或不能召集股東會以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且董

事會客觀上亦不為或不能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

人名單而有必要時，即得由審計委員會依法召集股東會

及提出改選董事議案，並由審計委員會提出董事（含獨

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俾使股東得就審計委員會及持有

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股東提名之候選人多方比較，

由股東會選出最適任之董事（含獨立董事）。

　　⒊查新華公司就董事選舉方式，已於章程第14條第1項、第2

項規定：「本公司設置董事五至七人，由股東就候選人名

單中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前項董事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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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獨立董事至少二人且不少於五分之一席次。董事之選

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其實施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證券

交易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故新華公司之董事選舉應

採候選人提名制，並應依公司法及證交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⒋曾芷陵、崔家興於114年5月7日召開審計委員會以提名系

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前，新華公司董事長君怡公司並無

召集董事會以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新華

公司董事新國公司並無意召開董事會以提出董事（含獨立

董事）候選人名單：

　　　⑴聲請人主張第二屆審計委員會作成5月7日審計委員會決

議時，新華公司尚有董事長君怡公司及董事新國公司可

行使董事職權以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之候選人名

單。新華公司則抗辯斯時之董事會無法召開而無法提出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⑵聲請人雖提出盧明軒律師為君怡公司向本院提出的民事

事件委任狀（商訴32號卷四第465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

493頁），主張盧明軒律師於114年5月6日已就任君怡公

司的臨時管理人，進而主張新華公司於同年月7日當日

尚有董事君怡公司可行使董事職權以召開董事會。然

查，盧明軒律師已當庭陳稱：臺北地院選任我為君怡公

司臨時管理人之裁定是114年4月18日下午，但我沒有收

到這個裁定，是在5月6日因林志洋律師拿確認董事會決

議無效訴訟的委任狀給我簽，當時沒有案號，因為我簽

名的時候還沒有起訴，他們準備要起訴。林志洋律師拿

裁定給我看，我看是臺北地院的裁定，為了維護君怡公

司的權益，所以我就先簽署君怡公司的委任狀給林律

師。我在簽署委任狀的時候，上面就已經用好君怡公司

大章，我問林志洋律師，這是否是公司大章，林志洋律

師拿出變更登記事項表讓我核對，我看是一樣的，就在

委任狀上面簽名，但我沒有拿到大章。但我後來被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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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任，案號是114年度司字第88號。在114年5月7日那天

我不可能行使臨時管理人職務，我在同年5月2日已經有

跟君怡公司兩名股東說明是否合法就任尚有疑義。我收

到解任裁定也是林志洋律師告知我，我已經被解任，我

在懷疑林律師對於我是否確實就任也有疑義等語在卷

（商訴32號卷四第80-83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489-492

頁），核與盧明軒律師於114年5月2日函覆君怡公司股

東聯絡人林志洋律師所載內容大致相符（商訴32卷四第

383-384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487-488頁）。堪認盧明

軒律師於114年5月6日簽署君怡公司委任狀時，並未取

得君怡公司大章，且係應林志洋律師要求而委任狀上簽

名，與其實際就任君怡公司之臨時管理人有別，並不足

認盧明軒律師於114年5月7日前確可代表君怡公司指定

自然人行使新華公司董事職務。何況，依本件兩造行言

詞辯論所憑之事證，盧明軒律師從未向新華公司表示其

為董事長君怡公司指定代表行使董事長職務之人，亦未

見盧明軒律師有以君怡公司負責人身分指定自然人代表

行使新華公司董事長職權。是新華公司抗辯其董事長君

怡公司未行使董事長職權致董事會不提出董事候選人名

單，應屬可採。

　　　⑶聲請人另提出曾心潔於114年4月21日、22日、23日寄發

電子郵件予獨立董事曾芷陵、崔家興及同年月23日崔家

興回覆曾心潔之電子郵件（商暫更一2卷三第277-286

頁），欲證明代表新國公司之曾心潔曾邀請曾芷陵及崔

家興於同年月24日召開董事會以召集股東常會卻遭拒

絕，主張曾心潔得代表新國公司行使董事職權以召開董

事會，並有行使董事職權之意，董事會並非不為或不能

召開云云。然查，曾心潔於114年4月21日電子郵件所附

之董事會開會通知（商暫10卷一第520-521頁；商暫更

一2卷三第529-530頁），係以「董事長君怡公司」及

「董事新國公司曾心潔」之名義而為召集，召集事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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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第一案：113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第二案：113年度虧損撥補案。第三案：修訂本公

司「公司章程」案。第四案：本公司第十四屆董事選舉

案。第五案：擬召開本公司114年股東常會召開日期、

地點及股東提案權相關事宜。第六案：提請股東常會解

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第七案：本公司113年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第八案：本公司簽證會計

師之獨立性評估及委任案。惟曾心潔並非董事長君怡公

司指定行使職務之自然人，自無召集董事會之權限；雖

其為董事新國公司之代表人，亦無逕自召集董事會之權

限。而崔家興回覆曾心潔之電子郵件亦記載：「董事會

之召集須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以杜日後發生爭議，惟查

台端來函似非符公司法相關規定，尚請補充說明相關依

據」，對於曾心潔召集董事會一事有所質疑。次查，曾

心潔明知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決議召集系爭股東會以改

選董事，有曾心潔於114年4月21日電子郵件可查（商暫

更一2卷三第277頁），然其上開召集事由僅於第四案列

出第十四屆董事選舉案，並無有以董事會名義提出董事

候選人名單之意。末查，依本件兩造行言詞辯論所憑之

事證，並無證據證明曾心潔所召集之董事會經合法召

開，且此後曾心潔亦無積極行使董事職權之作為。是新

華公司抗辯其董事新國公司未行使董事職權致董事會未

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應屬可採。

　　　⑷從而，聲請人主張第二屆審計委員會作成5月7日審計委

員會決議時，新華公司尚有董事長君怡公司及董事新國

公司可行使董事長及董事職權以召開股東會而提出董事

（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為不可採。

　　⒌本院基於下列理由，認新華公司5月7日審計委員會議決議

向新華公司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具有客

觀上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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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新華公司、君怡公司、新國公司間及各該公司內部間，

已因股權買賣、董事指派、經營權歸屬、股東會召集及

董事改選等事項，衍生多起相關爭訟。包括禁止郭明

昌、劉守禮行使君怡公司、新國公司持有新華公司股票

之股東權利（相關案號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

字第726號、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抗字第254號、最高

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452號、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抗

更一字第19號、最高法院115年度台抗字第43號）、禁

止鄭翔仁代表君怡公司行使新華公司股票之股東權利

（相關案號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89號、

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抗字第644號、最高法院114年度

台抗字第651號）；君怡公司禁止李文杰代表君怡公司

行使新華公司董事長職務（相關案號為本院114年度商

暫字第7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482號）；郭文

進聲請禁止新華公司將股份記入股東會出席數等（相關

案號為本院114年度商暫字第10號）；何佳洲、何彥寬

聲請禁止郭明昌行使君怡公司之股東權及董事權及郭明

昌或劉守禮行使新國公司之股東權及董事權（相關案號

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717號）。由該等爭

訟所呈現之情狀以觀，新華公司董事會成員中之董事長

君怡公司、董事新國公司已因股權交易糾紛及自身內部

糾紛而使其無法妥適行使董事及董事長職務，非但未能

召集股東會及召開股東會以改選董事及提出董事候選人

名單，甚至對財務報告之通過造成影響，影響股東權益

甚鉅。

　　　⑵公司法第192條之1候選人提名制度之目的，在於使股東

於股東會召開前取得候選人資訊，並得就不同提名來源

之候選人進行比較後行使投票權，業如前述。是於前揭

新華公司法人董事長及法人董事因內部股權糾紛導致未

行使新華公司董事長及董事職權而不為召開董事會之情

形下，若不由依公司法第220條召集股東會之審計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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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將因董事會失能而阻斷公司內

部候選人資訊之形成，造成股東無從就新華公司內部機

關提出之候選人及外部股東提出之候選人為充分比較，

與公司法第192條之1之制度目的不符。

　　　⑶系爭股東會經已發行股份總數82.39%股東出席，按系爭

股東會應選董事（含獨立董事）共5席，出席股東所持

總選舉權數為273,574,785權（即出席股數54,714,957

股�每股5選舉權）。選舉結果為，系爭審委會提名候

選人所得選舉權數較高，其合計獲得235,373,399權，

占出席股東所持總選舉權數約86.04%〔計算式：（46,3

44,438＋46,907,767＋49,618,888＋46,254,110＋46,2

48,196）�273,574,785〕。反之，由系爭1％股東提名

候選人所得選舉權數較低，其合計僅獲得28,387,034

權，占出席股東所持總選舉權數約10.38%〔計算式：

（228,835＋82,300＋34,179＋30,314＋28,011,406）

�273,574,785〕，有系爭股東會議事錄在卷可查（商

調23號卷一第65-66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527-528

頁）。由此可知，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及系爭1％股

東提名候選人所獲股東之支持，有顯然之落差。

　　　⑷是以，於本件具體情形，為避免董事改選程序受因經營

權爭執及法人董事內部糾紛所牽制，並維護股東於候選

人提名制度下之資訊取得權及選舉權，客觀上確有由審

計委員會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以由股東

會選任之必要。

　　⒍聲請人另主張系爭股東會決議有違反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

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5條第3項，亦係以審計委員會

不得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為其論據。惟本院已說明5月7日

審計委員會會議得向新華公司提出董事及獨立董事之候選

人，業如前述，故聲請人此部分之主張，亦不足採。

　　⒎綜上，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決議召集系爭股東會

後，新華公司董事長君怡公司及董事新國公司均因其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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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內部糾紛而未行使董事長或董事職權，致新華公司董

事會不為召開而無法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

單，有由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向新華公司提出董事

（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之必要，堪予認定。是新華公

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因而以5月7日審計委員會會議決議提

出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核無違反法令及章程。

　㈢從而，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以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會

議決議召集系爭股東會，及以5月7日審計委員會會議決議提

出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並無違反法令或章程，均如前

述。系爭股東會就第一案董事選舉結果，應為系爭審委會提

名候選人當選董事及獨立董事，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未

當選董事及獨立董事。系爭股東會決議已成立，且無無效事

由，並無聲請人所主張由1％股東提名候選人當選之股東會

決議存在。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本案勝訴可能性，未

經聲請人釋明。

六、本院就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造成無法彌補之

損害，及權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

度，與對公眾利益影響之判斷：

　㈠本件聲請人雖主張本院否准聲明第一項聲明及聲明第二項，

會造成由未經合法選任之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行使董事及

獨立董事職務，危害股東權益及交易安全。惟此論點係假設

其本案訴訟勝訴為前提之論述，然其本案勝訴可能性並未釋

明，業經本院說明如前，是聲請人以其本案勝訴為前提所稱

之損害，本不足採，自無從認其已釋明駁回聲請將造成聲請

人或第三人將造成無法彌補及繼續之重大損害。何況，聲請

人此主張在本院准許第一項聲明及第二項聲明之情形下，倘

若本案訴訟最終確認是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始為合法選任

之董事，亦會發生同樣之情形。故而，聲請人此一主張，不

足以逕為准許聲明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理由。

　㈡本件聲請人又以准許聲明第一項聲明，僅是造成系爭審委會

提名候選人暫時不能領取董事薪資，而非屬不可回復或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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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之損害。惟此主張在本院否准第二項聲明之情形下，倘

若本案訴訟為最終確認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始為合法選

任之董事，亦會發生同樣之情形。是以，聲請人此一主張，

亦不足以逕為准許聲明第二項之理由。

　㈢本件聲請人所聲請之定暫時狀態處分，係於本案訴訟確定

前，由就經營權有爭執之雙方中選擇一方行使董事職權，或

禁止已經新華公司宣布當選並就任之董事及獨立董事行使職

權，因此所形成或規制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對董事職權行

使及公司營運與交易安全影響甚鉅，應審慎為之。本院除審

酌前述聲請人所述理由外，並綜合審酌下列情事：

　　⒈聲請人並未釋明本案勝訴可能性，業如前述。

　　⒉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業經相對人宣告當選董事及獨立董

事，並經主管機關准許登記，有公司登記資料可查（商暫

更一2卷一第25頁）。是以，主管機關在形式上亦未否認

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當選為董事及獨立董事。

　　⒊系爭股東會經已發行股份總數82.39%股東出席，按本次應

選董事含獨立董事共5席，出席股東所持總選舉權數為27

3,574,785權（即出席股數54,714,957股�每股5選舉

權）。選舉結果為，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所得選舉權數

較高，其合計獲得235,373,399權，占出席股東所持總選

舉權數約86.04%。反之，由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得

選舉權數較低，其合計僅獲得28,387,034權，占出席股東

所持總選舉權數約10.38%，業如前述。由此可知，系爭審

委會提名候選人及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獲股東之支

持，有顯然之落差。

　　⒋聲請人所述因操縱股價而遭到搜索之人並非系爭審委會提

名候選人；聲請人所述新華公司更換會計師之因素眾多，

難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有聲請人所述之犯罪行為；聲

請人所述掏空公司情節均屬臆測而未提出具體事證。

　㈣從而，本院斟酌聲請人未釋明其本案之將來勝訴可能性，再

經本院權衡聲請人所述之其因駁回聲請所受之損害可能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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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暨對公眾利益之影響，無從認本件有聲請人所述之保全

必要性。聲請人雖聲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然此與商

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1項後段規定不符，自無從依其聲請

而為准許，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聲請人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雖有釋明

爭執之法律關係，但未釋明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

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難認有保全之必要

性。是聲請人請求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無從准許，應予駁

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洪英

　　                              法  官  張嘉芳

 　　　                           法  官  林勇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抗告。如提起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抗告

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吳佩倩 

附件：

附件一：黃銘傑法律意見書

附件二：劉連煜法律意見書

附件三：林國彬法律意見書

附件四：林國全法律意見書

附件五：王文宇法律意見書

附件六：郭土木法律意見書

附件七：王志誠法律意見書

附件八：周振鋒法律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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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商暫更一字第2號
聲  請  人  和創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進崑              
代  理  人  林志洋律師
            陳佑碁律師
相  對  人  新華泰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華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泰（新城市投資有限公司指定之代表人）  




訴訟代理人  魏憶龍律師           
            何謹言律師   
            馬碩遠律師  
            盧明軒律師           
            周嶽律師             
            鍾心瑜律師  
相  對  人  新城市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新城市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泰                 
相  對  人  宇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宇思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穎                                        
相  對  人  曾芷陵              
            崔家興              
            王偉坤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魏憶龍律師  
            何謹言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經最高法院發回，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聲請人於本院114年度商暫字第12號聲請意旨，於最高法院發回後，已有變更，並經聲請人陳明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爭執法律關係而提起之本案為本院114年度商訴字第32號事件。故本件聲請意旨，應同於本院114年度商訴字第32號事件中之原告主張，合先敘明。
二、商業事件審理法之專家證人定位：
　㈠按商業事件審理法所定之專家證人，係由當事人聲明並經法院許可，以協助法院理解或認定事實、證據及經驗法則為目的之法定證據方法。至於本國法規範之解釋、適用、構成要件該當與否或法律效果，並非商業事件審理法專家證人之應證事項，不屬專家證人提供專業意見之範疇。
　㈡上開法律見解，所持理由如下：
　　⒈商業事件審理法第47條第3項明定，專家證人係依其知識、技能、經驗、訓練或教育，在財經、會計、公司治理、科學、技術或其他專業知識領域，有助於法院理解或認定事實、證據及經驗法則之人；第48條並要求當事人聲明專家證人時，應表明應證事實及訊問事項。再參同法第50條關於專家證人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拒絕回答詢問時，法院得審酌情形不採納其專業意見為證據，及第51條立法理由稱共同專業意見為證據方法之一種。另佐以曾參與商業事件審理法研修之學者許士宦教授於其文章表示：「商業事件審理法之專家證人為證據方法之一種，係將專家證人定位為協助法院認定事實之專家，獨立於委任之當事人，專家證人應基於客觀事實，運用其專業知識，為法院發現客觀事實，進行公正裁判而服務」等語（許士宦，商業訴訟程序之新變革（下）――當事人主導型訴訟模式之邁進，月旦法學教室，第214期，2020年8月）。可知，商業事件審理法之專家證人，係供事實審法院理解或認定事實、證據及專業經驗法則之證據方法，並非就本國法規範之解釋、適用、構成要件該當與否或法律效果提供法律判斷之制度。
　　⒉商業事件審理法第47條之立法理由：「為求迅速、妥適、專業解決商業紛爭……除民事訴訟法之鑑定人、專業委員、法律專家等強化事實審之專業性制度外，為補強現行鑑定制度之不足……採行專家證人制度，使當事人經法院許可後得以聲明專家證人，提供專業意見，充實事實審……」，此所稱「專業委員」及「法律專家」，乃司法院於民國107年7月16日函送立法院審議之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第39條之1至第39條之12所新增之制度。惟上開修正草案並未修正通過，故現行民事訴訟法本身尚未設有一般性「法律專家」或「法律鑑定」等由第三人提供法律意見之制度，與行政訴訟法第162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15條之8、刑事訴訟法第211條之1、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4、第51條之8等規定已明確規定而有不同。由此可知，商業事件審理法第47條所採之專家證人制度，係為充實商業事件事實審之專業判斷，並未另設當事人得以專家證人提出法律意見。
　　⒊準此，商業事件審理法之專家證人固得就財務、會計、公司治理、估值、技術標準、產業慣行等專業事項提出意見。即使該等專業事項將成為法院法律評價之前提，仍應限於事實、證據或經驗法則之層次。若專家證人之意見，係以本國法規範之解釋、適用、構成要件該當與否或法律效果為其意見核心，即非商業事件審理法專家證人之法定功能所及，法院不應將該等法律結論作為證明待證事實之證據而為採認，亦不受其拘束。
　㈢關於聲請人提出之4份法律意見書及1份法律期刊論文與新華公司提出之5份法律意見書之性質及對本件程序與裁判之影響如下：
　　⒈本件聲請人依序提出由黃銘傑、劉連煜、林國彬、林國全出具之法律意見書及莊永丞撰寫之法學期刊論文（審計委員會行使股東召集權之界線──以董事候選人提名權與股東會決議效力為中心，當代法律，第52期，2026年4月）；新華公司依序提出由王文宇、郭土木、王志誠、周振鋒、李鎂出具之法律意見書。上開法律意見書及法學期刊論文非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47條當事人經法院許可而聲明專家證人程序所提出之專業意見，屬當事人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訴訟資料。經兩造就各該法律意見書及法律期刊論文互為辯論及由本院審酌該等訴訟資料內容，本院已於裁定理由詳細闡釋所採取之法律見解及理由，並為促進法學研究及探討而將上開法律意見書列為本判決之附件（如附件一至九），爰不就各該法律意見書及法律期刊論文之內容逐一說明取捨，以示尊重。
　　⒉本件聲請人及新華公司聲明以出具上開法律意見書之人為專家證人，均係以我國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及民法等法律解釋、適用及構成要件該當與否暨法律效果為其意見核心，並非有助於法院理解或認定事實、證據及經驗法則，逾越專家證人之法定功能，核無必要，本院已不予許可，並當庭曉諭，附此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新華公司獨立董事曾芷陵於114年4月14日通知召集新華公司第二屆第二十二次臨時審計委員會（開會日期：同年4月15日，下稱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會議），嗣於同年4月15日由審計委員會成員曾芷陵、崔家興作成於同年6月3日召集系爭股東會以選任第十四屆董事（含獨立董事）之決議（下稱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決議）。惟新華公司董事會斯時仍有法人董事新華國泰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新國公司，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當選）指定之曾心潔、獨立董事曾芷陵、崔家興在任得召開董事會，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會議無權召集系爭股東會，系爭股東會召集程序違法（本院註：因聲請人主張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可合法當選，故聲請人已明示不以其此部分之主張為撤銷系爭股東會之原因事實，僅作為背景事實之陳述）。
　㈡新華公司股東郭文進於114年4月24日合法提名聲請人、豐欣公司為董事候選人，黃正誠、余良元、雷宇軒為獨立董事候選人（上5人合稱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並經新華公司於同年月28日公告。
　㈢曾芷陵於114年4月29日通知召集新華公司第二屆第二十三次臨時審計委員會（開會日期：同年5月7日，下稱5月7日審計委員會會議），嗣於同年5月7日由審計委員會成員曾芷陵、崔家興作成提名第十四屆董事候選人名單即新城市公司、宇思公司、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曾芷陵、崔家興、王偉坤（上5人合稱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與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合稱系爭10人候選人），及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名單與前述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名單審查通過之決議（下稱5月7日審計委員會決議），並經新華公司於同日公告。惟新華公司董事會斯時仍有法人董事長君怡泰富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君怡公司，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當選）臨時管理人盧明軒律師、法人董事新國公司指派之曾心潔、獨立董事曾芷陵、崔家興在任得召開董事會，5月7日審計委員會無權提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本院註：因聲請人主張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可合法當選，故聲請人雖主張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會議無權召集系爭股東會，惟仍主張5月7日審計委員會可召開以審查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
　㈣依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3項、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5條第3項及新華公司章程第14條之規定，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無提名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之權限，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提名應屬無效，股東投票予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選舉票為無效，且欠缺選任標的而無從形成股東會決議。
　㈤系爭股東會召開時，新華公司竟未將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剔除，任由股東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投票，復宣示系爭股東會選舉事項第一案由新城市公司、宇思公司當選董事；由曾芷陵、崔家興、王偉坤當選獨立董事之股東會決議（下稱系爭股東會決議），並將之公告及向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記。
　㈥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並無提名董事或獨立董事候選人之權限，股東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投票之行為，已違反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3項、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5條第3項及新華公司章程第14條之規定，系爭股東會關於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選舉結果決議，應為不成立。退步言，若非股東會決議不成立，亦應是股東會決議違反上開法令及章程而應依公司法第191條為無效。再退步言，若非股東會決議無效，則因系爭股東會決議有決議方法違法，爰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訴請本院撤銷。
　㈦系爭股東會關於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董事及獨立董事之選舉結果為決議不成立或無效或經法院撤銷確定，無存在合法之董事或獨立董事委任關係，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與新華公司間之董事或獨立董事委任關係自始不存在。
　㈧系爭股東會投票結果扣除投給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無效票後，係由聲請人、豐欣公司分別獲得董事第一高票、第二高票，黃正誠、余良元、雷宇軒分別獲得獨立董事第一高票、第二高票、第三高票，系爭股東會應係決議由其等分別當選董事及獨立董事（本院註：為便於說明及避免誤解，就此稱為「聲請人主張1％股東提名候選人當選之股東會決議」，非本院認有此決議成立生效），故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與新華公司間之董事或獨立董事委任關係存在。
　㈨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並非系爭股東會有效選任之董事及獨立董事而不能行使董事及獨立董事職務，若由渠等非法執行職務，則可能導致由非合法選任之人執行公司董事職務，重大危害股東權益及交易安全。若禁止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行使董事及獨立董事職務，對於相對人之損害僅為無法領取報酬而得事後彌補。兩相比較之下，應以禁止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執行董事及獨立董事職務為適當。再者，准許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行使職務並召開董事會，即能由合法選任之董事及獨立董事執行董事職務，以保障股東權益及交易安全，故有准許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行使董事及獨立董事職務之必要。又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為新華公司原經營團隊所提出。而原經營團隊涉及掏空新華公司資產、濫行委任律師，甚至涉及內線交易，已不適宜擔任新華公司董事，應有禁止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擔任董事及獨立董事之必要。
　㈩聲請人爰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538條之1，聲明願供擔保新臺幣18,194,667元，請求定暫時狀態處分：
　　⒈聲明第一項：於兩造間之本案訴訟確定前，禁止新城市公司、宇思公司、曾芷陵、崔家興、王偉坤就任並執行新華公司之董事（獨立董事）職務。
　　⒉聲明第二項：於兩造間之本案訴訟確定前，准予聲請人、豐欣公司執行新華公司之董事職務，准予黃正誠、余良元及雷宇軒執行新華公司之獨立董事職務。
二、相對人陳述略以：
　㈠新華公司第十三屆董事會成員原有董事君怡公司、新國公司及獨立董事林陣蒼、曾芷陵、崔家興。惟君怡公司及新國公司先後因法院假處分裁定及臨時管理人尚未就任而無法指派自然人行使董事職務，林陣蒼則於114年4月10日辭任獨立董事，故董事會成員僅有獨立董事曾芷陵、崔家興二人可行使職務。新華公司董事會卻因君怡公司及新國公司之內部糾紛致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曾芷陵因第十三屆董事於114年3月28日屆滿而有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及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之必要，遂於同年4月15日召開審計委員會決議由審計委員會召集系爭股東會；復於同年5月7日召開審計委員會決議提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在董事會不能或不為召開或為公司之利益而有必要之情形下，召集系爭股東會並提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確有必要，且實質上等同由董事會提名，並無違反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3項規定。
　㈡退步言，若認不能由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提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亦僅是系爭股東會決議之程序不合法而有公司法第189條得撤銷之事由，並非系爭股東會決議有不成立或因公司法第191條而無效之情。而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經已發行股份總數82.39％股份數之股東出席，並經出席股東超過8成之選舉權支持，縱有程序之瑕疵，亦應依公司法第189條之1規定而不予撤銷。在系爭股東會決議經法院撤銷確定之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仍屬合法選任之第十四屆董事或獨立董事，應得行使職務，並已應向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記。
  ㈢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經合法提名並由股東投票當選為董事或獨立董事，並無系爭股東會決議不成立或無效或應予撤銷之情事，且經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出具願任同意書，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與新華公司間之董事或獨立董事委任法律關係存在。
  ㈣股東就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或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為投票之投票，均屬有效而構成一個股東會決議，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並未當選為董事或獨立董事。縱認系爭股東會決議有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之事由，亦應是包括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及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為投票之系爭股東會決議整體，不應認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投票為無效，對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之投票為有效，誤將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及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之投票結果分割以觀，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未當選為董事或獨立董事。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未經股東會決議投票當選為董事或獨立董事，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與新華公司間之董事或獨立董事委任法律關係不存在。
  ㈤本件聲請人主張之本案訴訟顯無勝訴可能性，又僅泛稱應由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始有利於公司治理。而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經已發行股份總數82.39％股份數之股東出席，並經出席股東超過8成之選舉權支持，應尊重系爭股東會選舉結果。
  ㈥聲請意旨均無理由，請求予以駁回。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定有明文。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應釋明之；其釋明有不足者，法院應駁回聲請，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時，就保全之必要性，應斟酌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權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對公眾利益之影響，商業事件審理細則第36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是商業事件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關於保全必要性之釋明，應就具體個案，就前開審理細則所定各款情事，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599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關於爭執之法律關係：
　　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爭執之法律關係，業經聲請人提起本案訴訟即本院114年度商訴字第32號事件，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調取本案訴訟全卷核閱無訛，是聲請人已釋明就其各項聲明均有本案得以確定之爭執法律關係存在。
五、本院就本案勝訴可能性之判斷：
　㈠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決議召集系爭股東會符合公司法第220條規定：
　　⒈按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公司法第220條定有明文。次按，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本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證交法第14條之4第3項、第6項分別亦有明文。故公開發行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得準用公司法第220條規定，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召集股東會。
　　⒉查董事任期不得逾三年，得連選連任，此為公司法第195條第1項所明定。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係採任期制，董事任期屆滿時應儘速召集股東會完成改選，不容許董事會以不召集股東會之方式或因故不能召集股東會，任意延長董事之任期，致破壞董事任期制度而影響公司治理。次查，新華公司第十三屆董事5席(含獨立董事3席)任期於114年3月28日屆滿，依法應予改選等情，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為證（商調23號卷一第245頁）。從而，新華公司自有召開股東會以改選董事及獨立董事之必要。
　　⒊曾芷陵、崔家興於114年4月15日召開審計委員會以召集系爭股東會之前，新華公司董事長君怡公司並無召集董事會以召開系爭股東會改選董事及獨立董事之情：
　　　⑴查新華公司董事長為君怡公司，君怡公司原指定代表行使新華公司董事職務之郭明昌，已於113年12月18日因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726號裁定（下稱臺北地院第726號裁定）禁止其以質押、讓與、移轉、信託等方式處分君怡公司持有新華公司股份1,631,310股，並禁止行使上開股票之股東權利，及禁止其代表君怡公司對外為法律行為及辦理商業登記異動，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13年12月31日核發北院縉113司執全光字第713號執行命令；君怡公司指定行使新華公司董事職務之鄭翔仁，已於114年2月14日因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89號裁定（下稱臺北地院第89號裁定）禁止其與郭明昌變更君怡公司之公司章程；禁止鄭翔仁代表君怡公司以質押、讓與、移轉、信託等方式處分君怡公司持有新華公司股份1,631,310股，並禁止其代表君怡公司行使上開股票之股東權利，及禁止其代表君怡公司對外為法律行為及辦理商業登記異動，且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114年2月26日核發新北院楓114司執全協字第93號執行命令等各情，有臺北地院第726號裁定、臺北地院第89號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12月31日執行命令、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4年2月26日執行命令在卷可稽（商訴32卷一第185-200頁、第83頁、第461-462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511-518頁、第520-526頁、第507-510頁），足見郭明昌及鄭翔仁確因上開裁定及執行命令而不得代表君怡公司對外為法律行為及代表君怡公司行使新華公司董事長職務。
　　　⑵是新華公司董事長君怡公司於新華公司第十三屆董事5席(含獨立董事3席)任期於114年3月28日屆滿後，直至114年4月15日前，確有未行使董事長職權召集董事會以召集股東會而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情。
　　⒋曾芷陵、崔家興於114年4月15日召開審計委員會以召集系爭股東會之前，新華公司董事新國公司並無意召開董事會以召集股東會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情：
　　　⑴依本件兩造行言詞辯論所憑之事證，並無證據證明新國公司指派之代表人曾心潔於114年4月15日前，有要求召開董事會以召集股東會改選董事之情。
　　　⑵是新華公司之董事新國公司於114年4月15日前，確有未行使董事職權召開董事會以召集股東會而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情。
　　⒌綜上，新華公司第十三屆董事(含獨立董事)任期於114年3月28日屆滿後，董事長君怡公司及董事新國公司均未行使董事長或董事職權召開董事會以召集股東會而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新華公司審計委員會因而以董事及獨立董事任期屆滿需改選為由，於114年4月15日決議於同年6月3日召開系爭股東會以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核與證交法第14條之4第3項準用公司法第220條規定相符。
　㈡5月7日審計委員會決議向新華公司提出第十四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並無違反法令或章程：
　　⒈按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任期屆滿後，倘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集股東會，經審計委員會依法召集股東會進行改選，且客觀上因董事會不為或不能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而有必要時，審計委員會得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⒉本院上開法律見解，所持理由如下：
　　　⑴董事應由股東會依法定程序選任：
　　　　公司法第171條規定，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公司法第192條第1項規定，公司董事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第192條之1第1項規定，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第198條第1項規定，股東會選任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第202條規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由此可知，董事係由股東會選任，董事會為公司業務執行機關，有召集股東會並提名董事候選人之權責。惟董事候選人之提出，僅係使被提名人進入候選人名單供股東會選任，並非由提名人決定董事人選。
　　　⑵由獨立董事組成之審計委員會因替代監察人而具雙重功能：
　　　　現行公司法採經營與所有分離原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不必然由股東充任，並以董事會為公司業務之執行機關為原則（公司法第192條、第202條參照）。然為避免經營者濫用權限，公司法設有不具經營決策權限之監察人於董事會外監督。證交法進一步於第14條之2及第14條之4，就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設置獨立董事，及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設有規定；並於同法第14條之5規定，內部控制制度、重大資產交易、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事項、重大資金貸與或背書保證、募集發行有價證券、簽證會計師委任解任及報酬、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任免、財務報告等事項，均以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始得提報董事會決議為原則。由此可知，審計委員會係由具有董事身分之獨立董事組成（按獨立董事仍屬公司法規定之董事，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9年4月27日金管證發字第0000000000號函），又依法取代監察人，足見其在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治理上，同時兼具監督及參與經營決策之功能。
　　　⑶審計委員會依法召集股東會時，得於完成該次股東會召集目的所必要範圍內，行使與召集程序密切相關之權限：
　　　　審計委員會依證交法第14條之4第3項、公司法第220條召集股東會時，雖非一般性取代董事會成為業務執行機關，但為使該次股東會召集權發生實效，本得於完成該次股東會召集目的所必要範圍內，行使與召集程序密切相關之權限，並應依一般董事會召集股東會之相關法定程序辦理。舉凡發送開會通知單（公司法第172條參照）、提出議案（此權限未在公司法明文得由董事會提出，僅在公司法第172條之1規定得由1％股東提出，但在董事會、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召集股東會時，理應由董事會、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提出議案，方足以彰顯其召集股東會之正當性）、形式審查少數股東提名候選人名單（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5項）、擔任股東會主席主持會議（公司法第182條之1參照）、製作議事錄（公司法第183條參照）等相關必要作為，均屬之。是故，審計委員會得否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自應探究公司法第192條之1提名制度之規範意旨，而非僅以該條第3項關於少數股東及董事會提名董事候選人人數限制之規定未明文臚列審計委員會，即逕予否定審計委員會有提名董事候選人之權責。
　　　⑷公司法第192條之1之規範目的，在於候選人資訊揭露、提名競爭及股東選舉權之程序保障，並未排除審計委員會於董事會不為或不能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之情形下，得提出董事候選人：
　　　　①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1項規定，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同條第3項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董事會提名董事候選人之人數亦同；同條第5項、第6項並規定，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對於符合規定之股東提名，除有法定排除事由外，應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公司並應於股東會召開前公告候選人名單及其學歷、經歷。
　　　　②考其源由，乃是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舉在採取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前，外部股東常因內部經營者把持股東會召集及主持之流程，使外部股東所推舉之董事人選無法在股東會召開前讓股東知悉，導致股東資訊不足，無從保障公司及股東權益。嗣為健全公司發展及保障股東權益，推動公司治理，公司法於94年增訂第192條之1，建立董事候選人提名並公告之制度，將董事會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股份之股東並列為董事候選人提名主體，使董事會所代表之公司經營機關，與具一定持股比例之股東，均得在股東會召開前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平衡公司內部經營者與外部股東的提名權限，使股東會能在各方所提名之候選人中，選出最適當之人選。準此，公司法第192條之1之規範目的，並非使董事會或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股東單方壟斷候選人提名以限制股東投票對象，而係透過候選人名單之提出、列入及公告，使股東於股東會召開前得知悉候選人資訊，以便於股東會中行使選舉權。
　　　　③又94年公司法第192條之1立法理由亦載明：「公司受理董事候選人之提名需有一定之作業程序及時間，並應踐行事前公告程序，爰為第二項規定。」至107年修正後，立法方向更係限縮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不當排除候選人之空間，以強化候選人資訊揭露與股東提名權保障。故董事候選人之提名、受理及公告，為股東會召集並決議選任董事所應遵守之程序規定，並無藉此限制股東投票權之意。
　　　　④基於前述說明，可知公司法第192條之1為股東會選舉董事之前置作業程序，旨在讓股東獲取完整的董事候選人資訊，以由股東會選任出最適任之董事。是於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而由審計委員會行使董事會補充召集權時，如仍概予禁止審計委員會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將使公司法第192條之1原為平衡公司內部經營者與外部股東均可提名董事候選人之制度目的喪失，亦有不當限制股東資訊取得及行使董事選舉權之虞。
　　　　⑤至涉及獨立董事候選人者，仍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5條所定資格文件、獨立性審查、列名及公告程序。該條明定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192條之1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並應審查獨立董事被提名人，除有法定事由外，應將其列入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故於前述限度內，承認審計委員會於董事會不為或不能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之特殊情形下，得由審計委員會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並不違反該辦法第5條之規範意旨。
　　　⑸主管機關函覆認於公司法第220條由監察人召集股東會之情形下，無庸特別限制監察人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該見解於審計委員會準用監察人規定時，應有適用餘地：
　　　　①就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得否提出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一事，經本院函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及經濟部，金管會函覆略以：「……爰具有股東會召集權之審計委員會是否有董事候選人提名權，允宜回歸公司法第220條賦予監察人行使股東會召集權之立法意旨，是否併賦予其董事候選人提名權，爰宜由經濟部依權責認定之……」 （商訴32號卷一第227-231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501-505頁）；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函覆略以：「……準此，採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之公司，倘監察人係於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時，依公司法第220條規定召開股東會，此際，監察人之角色係在彌補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集股東會之公司治理缺陷，爰允監察人得例外居於類似董事會之地位召集股東會，惟仍應依一般董事會召集股東會之相關法定程序辦理，例如停止過戶、發送開會通知單、收受股東委託書、主持會議、製作議事錄等，如該次股東會涉及董、監選舉議案，應無特別限制監察人提名董事候選人權利之必要。且允許監察人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並未剝奪少數股東之提名權，與公司法第192條之1保障少數股東提名權之意旨，並無違背。倘該次股東會並無少數股東提名時，該次股東會仍可就監察人提名名單進行選舉，加速公司步入正軌。又允許監察人提名，可讓股東就監察人及少數股東提名之候選人名單多方比較後投票選出最適任之董、監事，對公司治理並無明顯不利影響……」（商訴32號卷一第265-269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495-499頁）。
　　　　②足見，金管會並未否定審計委員會於其召集股東會情形下可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之可能，而係認應回歸公司法第220條賦予監察人股東會召集權之立法意旨，並由公司法主管機關經濟部認定。而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既已就監察人於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並依公司法第220條召集涉及董、監選舉議案之股東會時，肯認應無特別限制監察人提名董事候選人之必要，則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者，依證交法第14條之4第3項準用監察人規定，亦有適用前開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函覆意旨之餘地。
　　　⑹綜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已設審計委員會者，在董事（含獨立董事）任期屆滿應改選之情形下，苟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集股東會以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且董事會客觀上亦不為或不能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而有必要時，即得由審計委員會依法召集股東會及提出改選董事議案，並由審計委員會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俾使股東得就審計委員會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股東提名之候選人多方比較，由股東會選出最適任之董事（含獨立董事）。
　　⒊查新華公司就董事選舉方式，已於章程第1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公司設置董事五至七人，由股東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至少二人且不少於五分之一席次。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其實施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故新華公司之董事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並應依公司法及證交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⒋曾芷陵、崔家興於114年5月7日召開審計委員會以提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前，新華公司董事長君怡公司並無召集董事會以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新華公司董事新國公司並無意召開董事會以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⑴聲請人主張第二屆審計委員會作成5月7日審計委員會決議時，新華公司尚有董事長君怡公司及董事新國公司可行使董事職權以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之候選人名單。新華公司則抗辯斯時之董事會無法召開而無法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⑵聲請人雖提出盧明軒律師為君怡公司向本院提出的民事事件委任狀（商訴32號卷四第465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493頁），主張盧明軒律師於114年5月6日已就任君怡公司的臨時管理人，進而主張新華公司於同年月7日當日尚有董事君怡公司可行使董事職權以召開董事會。然查，盧明軒律師已當庭陳稱：臺北地院選任我為君怡公司臨時管理人之裁定是114年4月18日下午，但我沒有收到這個裁定，是在5月6日因林志洋律師拿確認董事會決議無效訴訟的委任狀給我簽，當時沒有案號，因為我簽名的時候還沒有起訴，他們準備要起訴。林志洋律師拿裁定給我看，我看是臺北地院的裁定，為了維護君怡公司的權益，所以我就先簽署君怡公司的委任狀給林律師。我在簽署委任狀的時候，上面就已經用好君怡公司大章，我問林志洋律師，這是否是公司大章，林志洋律師拿出變更登記事項表讓我核對，我看是一樣的，就在委任狀上面簽名，但我沒有拿到大章。但我後來被裁定解任，案號是114年度司字第88號。在114年5月7日那天我不可能行使臨時管理人職務，我在同年5月2日已經有跟君怡公司兩名股東說明是否合法就任尚有疑義。我收到解任裁定也是林志洋律師告知我，我已經被解任，我在懷疑林律師對於我是否確實就任也有疑義等語在卷（商訴32號卷四第80-83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489-492頁），核與盧明軒律師於114年5月2日函覆君怡公司股東聯絡人林志洋律師所載內容大致相符（商訴32卷四第383-384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487-488頁）。堪認盧明軒律師於114年5月6日簽署君怡公司委任狀時，並未取得君怡公司大章，且係應林志洋律師要求而委任狀上簽名，與其實際就任君怡公司之臨時管理人有別，並不足認盧明軒律師於114年5月7日前確可代表君怡公司指定自然人行使新華公司董事職務。何況，依本件兩造行言詞辯論所憑之事證，盧明軒律師從未向新華公司表示其為董事長君怡公司指定代表行使董事長職務之人，亦未見盧明軒律師有以君怡公司負責人身分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新華公司董事長職權。是新華公司抗辯其董事長君怡公司未行使董事長職權致董事會不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應屬可採。
　　　⑶聲請人另提出曾心潔於114年4月21日、22日、23日寄發電子郵件予獨立董事曾芷陵、崔家興及同年月23日崔家興回覆曾心潔之電子郵件（商暫更一2卷三第277-286頁），欲證明代表新國公司之曾心潔曾邀請曾芷陵及崔家興於同年月24日召開董事會以召集股東常會卻遭拒絕，主張曾心潔得代表新國公司行使董事職權以召開董事會，並有行使董事職權之意，董事會並非不為或不能召開云云。然查，曾心潔於114年4月21日電子郵件所附之董事會開會通知（商暫10卷一第520-521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529-530頁），係以「董事長君怡公司」及「董事新國公司曾心潔」之名義而為召集，召集事由之討論事項，第一案：113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第二案：113年度虧損撥補案。第三案：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第四案：本公司第十四屆董事選舉案。第五案：擬召開本公司114年股東常會召開日期、地點及股東提案權相關事宜。第六案：提請股東常會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第七案：本公司113年「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第八案：本公司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評估及委任案。惟曾心潔並非董事長君怡公司指定行使職務之自然人，自無召集董事會之權限；雖其為董事新國公司之代表人，亦無逕自召集董事會之權限。而崔家興回覆曾心潔之電子郵件亦記載：「董事會之召集須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以杜日後發生爭議，惟查台端來函似非符公司法相關規定，尚請補充說明相關依據」，對於曾心潔召集董事會一事有所質疑。次查，曾心潔明知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決議召集系爭股東會以改選董事，有曾心潔於114年4月21日電子郵件可查（商暫更一2卷三第277頁），然其上開召集事由僅於第四案列出第十四屆董事選舉案，並無有以董事會名義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之意。末查，依本件兩造行言詞辯論所憑之事證，並無證據證明曾心潔所召集之董事會經合法召開，且此後曾心潔亦無積極行使董事職權之作為。是新華公司抗辯其董事新國公司未行使董事職權致董事會未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應屬可採。
　　　⑷從而，聲請人主張第二屆審計委員會作成5月7日審計委員會決議時，新華公司尚有董事長君怡公司及董事新國公司可行使董事長及董事職權以召開股東會而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為不可採。
　　⒌本院基於下列理由，認新華公司5月7日審計委員會議決議向新華公司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具有客觀上之必要性：
　　　⑴新華公司、君怡公司、新國公司間及各該公司內部間，已因股權買賣、董事指派、經營權歸屬、股東會召集及董事改選等事項，衍生多起相關爭訟。包括禁止郭明昌、劉守禮行使君怡公司、新國公司持有新華公司股票之股東權利（相關案號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726號、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抗字第254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452號、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抗更一字第19號、最高法院115年度台抗字第43號）、禁止鄭翔仁代表君怡公司行使新華公司股票之股東權利（相關案號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89號、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抗字第644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651號）；君怡公司禁止李文杰代表君怡公司行使新華公司董事長職務（相關案號為本院114年度商暫字第7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482號）；郭文進聲請禁止新華公司將股份記入股東會出席數等（相關案號為本院114年度商暫字第10號）；何佳洲、何彥寬聲請禁止郭明昌行使君怡公司之股東權及董事權及郭明昌或劉守禮行使新國公司之股東權及董事權（相關案號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717號）。由該等爭訟所呈現之情狀以觀，新華公司董事會成員中之董事長君怡公司、董事新國公司已因股權交易糾紛及自身內部糾紛而使其無法妥適行使董事及董事長職務，非但未能召集股東會及召開股東會以改選董事及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甚至對財務報告之通過造成影響，影響股東權益甚鉅。
　　　⑵公司法第192條之1候選人提名制度之目的，在於使股東於股東會召開前取得候選人資訊，並得就不同提名來源之候選人進行比較後行使投票權，業如前述。是於前揭新華公司法人董事長及法人董事因內部股權糾紛導致未行使新華公司董事長及董事職權而不為召開董事會之情形下，若不由依公司法第220條召集股東會之審計委員會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將因董事會失能而阻斷公司內部候選人資訊之形成，造成股東無從就新華公司內部機關提出之候選人及外部股東提出之候選人為充分比較，與公司法第192條之1之制度目的不符。
　　　⑶系爭股東會經已發行股份總數82.39%股東出席，按系爭股東會應選董事（含獨立董事）共5席，出席股東所持總選舉權數為273,574,785權（即出席股數54,714,957股每股5選舉權）。選舉結果為，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所得選舉權數較高，其合計獲得235,373,399權，占出席股東所持總選舉權數約86.04%〔計算式：（46,344,438＋46,907,767＋49,618,888＋46,254,110＋46,248,196）273,574,785〕。反之，由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得選舉權數較低，其合計僅獲得28,387,034權，占出席股東所持總選舉權數約10.38%〔計算式：（228,835＋82,300＋34,179＋30,314＋28,011,406）273,574,785〕，有系爭股東會議事錄在卷可查（商調23號卷一第65-66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527-528頁）。由此可知，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及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獲股東之支持，有顯然之落差。
　　　⑷是以，於本件具體情形，為避免董事改選程序受因經營權爭執及法人董事內部糾紛所牽制，並維護股東於候選人提名制度下之資訊取得權及選舉權，客觀上確有由審計委員會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以由股東會選任之必要。
　　⒍聲請人另主張系爭股東會決議有違反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5條第3項，亦係以審計委員會不得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為其論據。惟本院已說明5月7日審計委員會會議得向新華公司提出董事及獨立董事之候選人，業如前述，故聲請人此部分之主張，亦不足採。
　　⒎綜上，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決議召集系爭股東會後，新華公司董事長君怡公司及董事新國公司均因其各自公司內部糾紛而未行使董事長或董事職權，致新華公司董事會不為召開而無法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有由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向新華公司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之必要，堪予認定。是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因而以5月7日審計委員會會議決議提出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核無違反法令及章程。
　㈢從而，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以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會議決議召集系爭股東會，及以5月7日審計委員會會議決議提出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並無違反法令或章程，均如前述。系爭股東會就第一案董事選舉結果，應為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當選董事及獨立董事，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未當選董事及獨立董事。系爭股東會決議已成立，且無無效事由，並無聲請人所主張由1％股東提名候選人當選之股東會決議存在。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本案勝訴可能性，未經聲請人釋明。
六、本院就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及權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與對公眾利益影響之判斷：
　㈠本件聲請人雖主張本院否准聲明第一項聲明及聲明第二項，會造成由未經合法選任之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行使董事及獨立董事職務，危害股東權益及交易安全。惟此論點係假設其本案訴訟勝訴為前提之論述，然其本案勝訴可能性並未釋明，業經本院說明如前，是聲請人以其本案勝訴為前提所稱之損害，本不足採，自無從認其已釋明駁回聲請將造成聲請人或第三人將造成無法彌補及繼續之重大損害。何況，聲請人此主張在本院准許第一項聲明及第二項聲明之情形下，倘若本案訴訟最終確認是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始為合法選任之董事，亦會發生同樣之情形。故而，聲請人此一主張，不足以逕為准許聲明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理由。
　㈡本件聲請人又以准許聲明第一項聲明，僅是造成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暫時不能領取董事薪資，而非屬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損害。惟此主張在本院否准第二項聲明之情形下，倘若本案訴訟為最終確認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始為合法選任之董事，亦會發生同樣之情形。是以，聲請人此一主張，亦不足以逕為准許聲明第二項之理由。
　㈢本件聲請人所聲請之定暫時狀態處分，係於本案訴訟確定前，由就經營權有爭執之雙方中選擇一方行使董事職權，或禁止已經新華公司宣布當選並就任之董事及獨立董事行使職權，因此所形成或規制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對董事職權行使及公司營運與交易安全影響甚鉅，應審慎為之。本院除審酌前述聲請人所述理由外，並綜合審酌下列情事：
　　⒈聲請人並未釋明本案勝訴可能性，業如前述。
　　⒉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業經相對人宣告當選董事及獨立董事，並經主管機關准許登記，有公司登記資料可查（商暫更一2卷一第25頁）。是以，主管機關在形式上亦未否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當選為董事及獨立董事。
　　⒊系爭股東會經已發行股份總數82.39%股東出席，按本次應選董事含獨立董事共5席，出席股東所持總選舉權數為273,574,785權（即出席股數54,714,957股每股5選舉權）。選舉結果為，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所得選舉權數較高，其合計獲得235,373,399權，占出席股東所持總選舉權數約86.04%。反之，由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得選舉權數較低，其合計僅獲得28,387,034權，占出席股東所持總選舉權數約10.38%，業如前述。由此可知，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及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獲股東之支持，有顯然之落差。
　　⒋聲請人所述因操縱股價而遭到搜索之人並非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聲請人所述新華公司更換會計師之因素眾多，難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有聲請人所述之犯罪行為；聲請人所述掏空公司情節均屬臆測而未提出具體事證。
　㈣從而，本院斟酌聲請人未釋明其本案之將來勝訴可能性，再經本院權衡聲請人所述之其因駁回聲請所受之損害可能性與程度暨對公眾利益之影響，無從認本件有聲請人所述之保全必要性。聲請人雖聲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然此與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1項後段規定不符，自無從依其聲請而為准許，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聲請人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雖有釋明爭執之法律關係，但未釋明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難認有保全之必要性。是聲請人請求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洪英
　　                              法  官  張嘉芳
 　　　                           法  官  林勇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抗告。如提起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吳佩倩 
附件：
附件一：黃銘傑法律意見書
附件二：劉連煜法律意見書
附件三：林國彬法律意見書
附件四：林國全法律意見書
附件五：王文宇法律意見書
附件六：郭土木法律意見書
附件七：王志誠法律意見書
附件八：周振鋒法律意見書
附件九：李鎂法律意見書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商暫更一字第2號

聲  請  人  和創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進崑              

代  理  人  林志洋律師

            陳佑碁律師

相  對  人  新華泰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華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泰（新城市投資有限公司指定之代表人）  





訴訟代理人  魏憶龍律師           

            何謹言律師   

            馬碩遠律師  

            盧明軒律師           

            周嶽律師             

            鍾心瑜律師  

相  對  人  新城市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新城市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泰                 

相  對  人  宇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宇思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穎                                        

相  對  人  曾芷陵              

            崔家興              

            王偉坤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魏憶龍律師  

            何謹言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經最高法院發

回，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聲請人於本院114年度商暫字第12號聲請意旨，於最高法院

    發回後，已有變更，並經聲請人陳明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

    爭執法律關係而提起之本案為本院114年度商訴字第32號事

    件。故本件聲請意旨，應同於本院114年度商訴字第32號事

    件中之原告主張，合先敘明。

二、商業事件審理法之專家證人定位：

　㈠按商業事件審理法所定之專家證人，係由當事人聲明並經法

    院許可，以協助法院理解或認定事實、證據及經驗法則為目

    的之法定證據方法。至於本國法規範之解釋、適用、構成要

    件該當與否或法律效果，並非商業事件審理法專家證人之應

    證事項，不屬專家證人提供專業意見之範疇。

　㈡上開法律見解，所持理由如下：

　　⒈商業事件審理法第47條第3項明定，專家證人係依其知識、

      技能、經驗、訓練或教育，在財經、會計、公司治理、科

      學、技術或其他專業知識領域，有助於法院理解或認定事

      實、證據及經驗法則之人；第48條並要求當事人聲明專家

      證人時，應表明應證事實及訊問事項。再參同法第50條關

      於專家證人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拒絕回答詢問時，法院得

      審酌情形不採納其專業意見為證據，及第51條立法理由稱

      共同專業意見為證據方法之一種。另佐以曾參與商業事件

      審理法研修之學者許士宦教授於其文章表示：「商業事件

      審理法之專家證人為證據方法之一種，係將專家證人定位

      為協助法院認定事實之專家，獨立於委任之當事人，專家

      證人應基於客觀事實，運用其專業知識，為法院發現客觀

      事實，進行公正裁判而服務」等語（許士宦，商業訴訟程

      序之新變革（下）――當事人主導型訴訟模式之邁進，月旦

      法學教室，第214期，2020年8月）。可知，商業事件審理

      法之專家證人，係供事實審法院理解或認定事實、證據及

      專業經驗法則之證據方法，並非就本國法規範之解釋、適

      用、構成要件該當與否或法律效果提供法律判斷之制度。

　　⒉商業事件審理法第47條之立法理由：「為求迅速、妥適、

      專業解決商業紛爭……除民事訴訟法之鑑定人、專業委員、

      法律專家等強化事實審之專業性制度外，為補強現行鑑定

      制度之不足……採行專家證人制度，使當事人經法院許可後

      得以聲明專家證人，提供專業意見，充實事實審……」，此

      所稱「專業委員」及「法律專家」，乃司法院於民國107

      年7月16日函送立法院審議之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第39條

      之1至第39條之12所新增之制度。惟上開修正草案並未修

      正通過，故現行民事訴訟法本身尚未設有一般性「法律專

      家」或「法律鑑定」等由第三人提供法律意見之制度，與

      行政訴訟法第162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15條之8、刑事訴

      訟法第211條之1、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4、第51條之8等規

      定已明確規定而有不同。由此可知，商業事件審理法第47

      條所採之專家證人制度，係為充實商業事件事實審之專業

      判斷，並未另設當事人得以專家證人提出法律意見。

　　⒊準此，商業事件審理法之專家證人固得就財務、會計、公

      司治理、估值、技術標準、產業慣行等專業事項提出意見

      。即使該等專業事項將成為法院法律評價之前提，仍應限

      於事實、證據或經驗法則之層次。若專家證人之意見，係

      以本國法規範之解釋、適用、構成要件該當與否或法律效

      果為其意見核心，即非商業事件審理法專家證人之法定功

      能所及，法院不應將該等法律結論作為證明待證事實之證

      據而為採認，亦不受其拘束。

　㈢關於聲請人提出之4份法律意見書及1份法律期刊論文與新華

    公司提出之5份法律意見書之性質及對本件程序與裁判之影

    響如下：

　　⒈本件聲請人依序提出由黃銘傑、劉連煜、林國彬、林國全

      出具之法律意見書及莊永丞撰寫之法學期刊論文（審計委

      員會行使股東召集權之界線──以董事候選人提名權與股東

      會決議效力為中心，當代法律，第52期，2026年4月）；

      新華公司依序提出由王文宇、郭土木、王志誠、周振鋒、

      李鎂出具之法律意見書。上開法律意見書及法學期刊論文

      非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47條當事人經法院許可而聲明專家

      證人程序所提出之專業意見，屬當事人提出攻擊防禦方法

      之訴訟資料。經兩造就各該法律意見書及法律期刊論文互

      為辯論及由本院審酌該等訴訟資料內容，本院已於裁定理

      由詳細闡釋所採取之法律見解及理由，並為促進法學研究

      及探討而將上開法律意見書列為本判決之附件（如附件一

      至九），爰不就各該法律意見書及法律期刊論文之內容逐

      一說明取捨，以示尊重。

　　⒉本件聲請人及新華公司聲明以出具上開法律意見書之人為

      專家證人，均係以我國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

      ）及民法等法律解釋、適用及構成要件該當與否暨法律效

      果為其意見核心，並非有助於法院理解或認定事實、證據

      及經驗法則，逾越專家證人之法定功能，核無必要，本院

      已不予許可，並當庭曉諭，附此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新華公司獨立董事曾芷陵於114年4月14日通知召集新華公司

    第二屆第二十二次臨時審計委員會（開會日期：同年4月15

    日，下稱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會議），嗣於同年4月15日由審

    計委員會成員曾芷陵、崔家興作成於同年6月3日召集系爭股

    東會以選任第十四屆董事（含獨立董事）之決議（下稱4月1

    5日審計委員會決議）。惟新華公司董事會斯時仍有法人董

    事新華國泰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新國公司，依公司法第27條

    第1項當選）指定之曾心潔、獨立董事曾芷陵、崔家興在任

    得召開董事會，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會議無權召集系爭股東

    會，系爭股東會召集程序違法（本院註：因聲請人主張系爭

    1％股東提名候選人可合法當選，故聲請人已明示不以其此部

    分之主張為撤銷系爭股東會之原因事實，僅作為背景事實之

    陳述）。

　㈡新華公司股東郭文進於114年4月24日合法提名聲請人、豐欣

    公司為董事候選人，黃正誠、余良元、雷宇軒為獨立董事候

    選人（上5人合稱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並經新華公司

    於同年月28日公告。

　㈢曾芷陵於114年4月29日通知召集新華公司第二屆第二十三次

    臨時審計委員會（開會日期：同年5月7日，下稱5月7日審計

    委員會會議），嗣於同年5月7日由審計委員會成員曾芷陵、

    崔家興作成提名第十四屆董事候選人名單即新城市公司、宇

    思公司、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曾芷陵、崔家興、王偉坤（上

    5人合稱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與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

    合稱系爭10人候選人），及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名單與前

    述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名單審查通過之決議（下稱5月7日

    審計委員會決議），並經新華公司於同日公告。惟新華公司

    董事會斯時仍有法人董事長君怡泰富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君

    怡公司，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當選）臨時管理人盧明軒律

    師、法人董事新國公司指派之曾心潔、獨立董事曾芷陵、崔

    家興在任得召開董事會，5月7日審計委員會無權提名系爭審

    委會提名候選人（本院註：因聲請人主張系爭1％股東提名候

    選人可合法當選，故聲請人雖主張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會議

    無權召集系爭股東會，惟仍主張5月7日審計委員會可召開以

    審查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

　㈣依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3項、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

    遵循事項辦法第5條第3項及新華公司章程第14條之規定，新

    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無提名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之權

    限，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提名應屬無效，股東投票予系

    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選舉票為無效，且欠缺選任標的而無

    從形成股東會決議。

　㈤系爭股東會召開時，新華公司竟未將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

    剔除，任由股東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投票，復宣示系爭

    股東會選舉事項第一案由新城市公司、宇思公司當選董事；

    由曾芷陵、崔家興、王偉坤當選獨立董事之股東會決議（下

    稱系爭股東會決議），並將之公告及向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

    記。

　㈥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並無提名董事或獨立董事候選人

    之權限，股東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投票之行為，已違反

    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3項、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

    遵循事項辦法第5條第3項及新華公司章程第14條之規定，系

    爭股東會關於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選舉結果決議，應為

    不成立。退步言，若非股東會決議不成立，亦應是股東會決

    議違反上開法令及章程而應依公司法第191條為無效。再退

    步言，若非股東會決議無效，則因系爭股東會決議有決議方

    法違法，爰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訴請本院撤銷。

　㈦系爭股東會關於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董事及獨立董事之

    選舉結果為決議不成立或無效或經法院撤銷確定，無存在合

    法之董事或獨立董事委任關係，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與新

    華公司間之董事或獨立董事委任關係自始不存在。

　㈧系爭股東會投票結果扣除投給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無效

    票後，係由聲請人、豐欣公司分別獲得董事第一高票、第二

    高票，黃正誠、余良元、雷宇軒分別獲得獨立董事第一高票

    、第二高票、第三高票，系爭股東會應係決議由其等分別當

    選董事及獨立董事（本院註：為便於說明及避免誤解，就此

    稱為「聲請人主張1％股東提名候選人當選之股東會決議」，

    非本院認有此決議成立生效），故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與

    新華公司間之董事或獨立董事委任關係存在。

　㈨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並非系爭股東會有效選任之董事及獨

    立董事而不能行使董事及獨立董事職務，若由渠等非法執行

    職務，則可能導致由非合法選任之人執行公司董事職務，重

    大危害股東權益及交易安全。若禁止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

    行使董事及獨立董事職務，對於相對人之損害僅為無法領取

    報酬而得事後彌補。兩相比較之下，應以禁止系爭審委會提

    名候選人執行董事及獨立董事職務為適當。再者，准許系爭

    1％股東提名候選人行使職務並召開董事會，即能由合法選任

    之董事及獨立董事執行董事職務，以保障股東權益及交易安

    全，故有准許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行使董事及獨立董事職

    務之必要。又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為新華公司原經營團隊

    所提出。而原經營團隊涉及掏空新華公司資產、濫行委任律

    師，甚至涉及內線交易，已不適宜擔任新華公司董事，應有

    禁止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擔任董事及獨立董事之必要。

　㈩聲請人爰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

    項、第538條之1，聲明願供擔保新臺幣18,194,667元，請求

    定暫時狀態處分：

　　⒈聲明第一項：於兩造間之本案訴訟確定前，禁止新城市公

      司、宇思公司、曾芷陵、崔家興、王偉坤就任並執行新華

      公司之董事（獨立董事）職務。

　　⒉聲明第二項：於兩造間之本案訴訟確定前，准予聲請人、

      豐欣公司執行新華公司之董事職務，准予黃正誠、余良元

      及雷宇軒執行新華公司之獨立董事職務。

二、相對人陳述略以：

　㈠新華公司第十三屆董事會成員原有董事君怡公司、新國公司

    及獨立董事林陣蒼、曾芷陵、崔家興。惟君怡公司及新國公

    司先後因法院假處分裁定及臨時管理人尚未就任而無法指派

    自然人行使董事職務，林陣蒼則於114年4月10日辭任獨立董

    事，故董事會成員僅有獨立董事曾芷陵、崔家興二人可行使

    職務。新華公司董事會卻因君怡公司及新國公司之內部糾紛

    致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曾芷陵因第十

    三屆董事於114年3月28日屆滿而有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

    及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之必要，遂於同年4

    月15日召開審計委員會決議由審計委員會召集系爭股東會；

    復於同年5月7日召開審計委員會決議提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

    選人。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在董事會不能或不為召開

    或為公司之利益而有必要之情形下，召集系爭股東會並提名

    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確有必要，且實質上等同由董事會

    提名，並無違反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3項規定。

　㈡退步言，若認不能由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提名系爭審

    委會提名候選人，亦僅是系爭股東會決議之程序不合法而有

    公司法第189條得撤銷之事由，並非系爭股東會決議有不成

    立或因公司法第191條而無效之情。而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

    人經已發行股份總數82.39％股份數之股東出席，並經出席股

    東超過8成之選舉權支持，縱有程序之瑕疵，亦應依公司法

    第189條之1規定而不予撤銷。在系爭股東會決議經法院撤銷

    確定之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仍屬合法選任之第十四屆

    董事或獨立董事，應得行使職務，並已應向主管機關辦理變

    更登記。

  ㈢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經合法提名並由股東投票當選為董事

    或獨立董事，並無系爭股東會決議不成立或無效或應予撤銷

    之情事，且經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出具願任同意書，系爭

    審委會提名候選人與新華公司間之董事或獨立董事委任法律

    關係存在。

  ㈣股東就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或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為

    投票之投票，均屬有效而構成一個股東會決議，系爭1％股東

    提名候選人並未當選為董事或獨立董事。縱認系爭股東會決

    議有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之事由，亦應是包括對系爭審委

    會提名候選人及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為投票之系爭股東

    會決議整體，不應認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投票為無效

    ，對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之投票為有效，誤將對系爭審委

    會提名候選人及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之投票結果分割以觀

    ，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未當選為董事或獨立董事。系爭1％

    股東提名候選人未經股東會決議投票當選為董事或獨立董事

    ，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與新華公司間之董事或獨立董事委

    任法律關係不存在。

  ㈤本件聲請人主張之本案訴訟顯無勝訴可能性，又僅泛稱應由

    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始有利於公司治理。而系爭審委會提

    名候選人經已發行股份總數82.39％股份數之股東出席，並經

    出席股東超過8成之選舉權支持，應尊重系爭股東會選舉結

    果。

  ㈥聲請意旨均無理由，請求予以駁回。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定有明文。聲請定暫時狀

    態處分時，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防止發生重大之損

    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

    應釋明之；其釋明有不足者，法院應駁回聲請，商業事件審

    理法第6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

    聲請時，就保全之必要性，應斟酌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

    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

    權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對公

    眾利益之影響，商業事件審理細則第36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是商業事件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關於保全必要性之釋

    明，應就具體個案，就前開審理細則所定各款情事，透過權

    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599號

    裁定意旨參照）。

四、關於爭執之法律關係：

　　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爭執之法律關係，業經聲請人

    提起本案訴訟即本院114年度商訴字第32號事件，為兩造所

    不爭執，並經本院調取本案訴訟全卷核閱無訛，是聲請人已

    釋明就其各項聲明均有本案得以確定之爭執法律關係存在。

五、本院就本案勝訴可能性之判斷：

　㈠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決議召集系爭股東會符合公司法第220條

    規定：

　　⒈按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

      司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公司法第220條定有明

      文。次按，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本法、公司法及其他

      法律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審計委員

      會之決議，應有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

      ，證交法第14條之4第3項、第6項分別亦有明文。故公開

      發行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得準用公司法第220條規定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召集股東

      會。

　　⒉查董事任期不得逾三年，得連選連任，此為公司法第195條第1項所明定。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係採任期制，董事任期屆滿時應儘速召集股東會完成改選，不容許董事會以不召集股東會之方式或因故不能召集股東會，任意延長董事之任期，致破壞董事任期制度而影響公司治理。次查，新華公司第十三屆董事5席(含獨立董事3席)任期於114年3月28日屆滿，依法應予改選等情，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為證（商調23號卷一第245頁）。從而，新華公司自有召開股東會以改選董事及獨立董事之必要。

　　⒊曾芷陵、崔家興於114年4月15日召開審計委員會以召集系

      爭股東會之前，新華公司董事長君怡公司並無召集董事會

      以召開系爭股東會改選董事及獨立董事之情：

　　　⑴查新華公司董事長為君怡公司，君怡公司原指定代表行

        使新華公司董事職務之郭明昌，已於113年12月18日因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726號裁定（下稱臺北

        地院第726號裁定）禁止其以質押、讓與、移轉、信託

        等方式處分君怡公司持有新華公司股份1,631,310股，

        並禁止行使上開股票之股東權利，及禁止其代表君怡公

        司對外為法律行為及辦理商業登記異動，並經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於113年12月31日核發北院縉113司執全光字第

        713號執行命令；君怡公司指定行使新華公司董事職務

        之鄭翔仁，已於114年2月14日因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

        年度全字第89號裁定（下稱臺北地院第89號裁定）禁止

        其與郭明昌變更君怡公司之公司章程；禁止鄭翔仁代表

        君怡公司以質押、讓與、移轉、信託等方式處分君怡公

        司持有新華公司股份1,631,310股，並禁止其代表君怡

        公司行使上開股票之股東權利，及禁止其代表君怡公司

        對外為法律行為及辦理商業登記異動，且經臺灣新北地

        方法院於114年2月26日核發新北院楓114司執全協字第9

        3號執行命令等各情，有臺北地院第726號裁定、臺北地

        院第89號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12月31日執行

        命令、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4年2月26日執行命令在卷可

        稽（商訴32卷一第185-200頁、第83頁、第461-462頁；

        商暫更一2卷三第511-518頁、第520-526頁、第507-510

        頁），足見郭明昌及鄭翔仁確因上開裁定及執行命令而

        不得代表君怡公司對外為法律行為及代表君怡公司行使

        新華公司董事長職務。

　　　⑵是新華公司董事長君怡公司於新華公司第十三屆董事5席

        (含獨立董事3席)任期於114年3月28日屆滿後，直至114

        年4月15日前，確有未行使董事長職權召集董事會以召

        集股東會而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情。

　　⒋曾芷陵、崔家興於114年4月15日召開審計委員會以召集系

      爭股東會之前，新華公司董事新國公司並無意召開董事會

      以召集股東會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情：

　　　⑴依本件兩造行言詞辯論所憑之事證，並無證據證明新國

        公司指派之代表人曾心潔於114年4月15日前，有要求召

        開董事會以召集股東會改選董事之情。

　　　⑵是新華公司之董事新國公司於114年4月15日前，確有未

        行使董事職權召開董事會以召集股東會而改選董事（含

        獨立董事）之情。

　　⒌綜上，新華公司第十三屆董事(含獨立董事)任期於114年3

      月28日屆滿後，董事長君怡公司及董事新國公司均未行使

      董事長或董事職權召開董事會以召集股東會而改選董事（

      含獨立董事）。新華公司審計委員會因而以董事及獨立董

      事任期屆滿需改選為由，於114年4月15日決議於同年6月3

      日召開系爭股東會以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核與證交

      法第14條之4第3項準用公司法第220條規定相符。

　㈡5月7日審計委員會決議向新華公司提出第十四屆董事（含獨

    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並無違反法令或章程：

　　⒈按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任期屆滿後，倘

      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集股東會，經審計委員會依法召集股

      東會進行改選，且客觀上因董事會不為或不能提出董事（

      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而有必要時，審計委員會得提出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⒉本院上開法律見解，所持理由如下：

　　　⑴董事應由股東會依法定程序選任：

　　　　公司法第171條規定，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董

        事會召集之；公司法第192條第1項規定，公司董事由股

        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第192條之1第1項規定，

        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載明於章程，

        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第198條第1項規定

        ，股東會選任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

        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

        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第202條規定

        ，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

        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由此可知，董事

        係由股東會選任，董事會為公司業務執行機關，有召集

        股東會並提名董事候選人之權責。惟董事候選人之提出

        ，僅係使被提名人進入候選人名單供股東會選任，並非

        由提名人決定董事人選。

　　　⑵由獨立董事組成之審計委員會因替代監察人而具雙重功

        能：

　　　　現行公司法採經營與所有分離原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不必然由股東充任，並以董事會為公司業務之執行機關

        為原則（公司法第192條、第202條參照）。然為避免經

        營者濫用權限，公司法設有不具經營決策權限之監察人

        於董事會外監督。證交法進一步於第14條之2及第14條

        之4，就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設置獨立董事，及由全體獨

        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設有規定；並於同法

        第14條之5規定，內部控制制度、重大資產交易、涉及

        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事項、重大資金貸與或背書保證、募

        集發行有價證券、簽證會計師委任解任及報酬、財務會

        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任免、財務報告等事項，均以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始得提報董事會決

        議為原則。由此可知，審計委員會係由具有董事身分之

        獨立董事組成（按獨立董事仍屬公司法規定之董事，參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9年4月27日金管證發字第000000

        0000號函），又依法取代監察人，足見其在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治理上，同時兼具監督及參與經營決策之功能。

　　　⑶審計委員會依法召集股東會時，得於完成該次股東會召

        集目的所必要範圍內，行使與召集程序密切相關之權限

        ：

　　　　審計委員會依證交法第14條之4第3項、公司法第220條

        召集股東會時，雖非一般性取代董事會成為業務執行機

        關，但為使該次股東會召集權發生實效，本得於完成該

        次股東會召集目的所必要範圍內，行使與召集程序密切

        相關之權限，並應依一般董事會召集股東會之相關法定

        程序辦理。舉凡發送開會通知單（公司法第172條參照

        ）、提出議案（此權限未在公司法明文得由董事會提出

        ，僅在公司法第172條之1規定得由1％股東提出，但在董

        事會、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召集股東會時，理應由董事

        會、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提出議案，方足以彰顯其召集

        股東會之正當性）、形式審查少數股東提名候選人名單

        （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5項）、擔任股東會主席主持會

        議（公司法第182條之1參照）、製作議事錄（公司法第

        183條參照）等相關必要作為，均屬之。是故，審計委

        員會得否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自應探究公司法第192

        條之1提名制度之規範意旨，而非僅以該條第3項關於少

        數股東及董事會提名董事候選人人數限制之規定未明文

        臚列審計委員會，即逕予否定審計委員會有提名董事候

        選人之權責。

　　　⑷公司法第192條之1之規範目的，在於候選人資訊揭露、

        提名競爭及股東選舉權之程序保障，並未排除審計委員

        會於董事會不為或不能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之情形下，

        得提出董事候選人：

　　　　①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1項規定，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者，應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

          單中選任之；同條第3項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

          ％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董事候選人

          名單，董事會提名董事候選人之人數亦同；同條第5

          項、第6項並規定，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

          會者，對於符合規定之股東提名，除有法定排除事由

          外，應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公司並應於股東會召開

          前公告候選人名單及其學歷、經歷。

　　　　②考其源由，乃是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舉在採取董事

          候選人提名制度前，外部股東常因內部經營者把持股

          東會召集及主持之流程，使外部股東所推舉之董事人

          選無法在股東會召開前讓股東知悉，導致股東資訊不

          足，無從保障公司及股東權益。嗣為健全公司發展及

          保障股東權益，推動公司治理，公司法於94年增訂第

          192條之1，建立董事候選人提名並公告之制度，將董

          事會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股份之股東並列為

          董事候選人提名主體，使董事會所代表之公司經營機

          關，與具一定持股比例之股東，均得在股東會召開前

          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平衡公司內部經營

          者與外部股東的提名權限，使股東會能在各方所提名

          之候選人中，選出最適當之人選。準此，公司法第19

          2條之1之規範目的，並非使董事會或持有已發行股份

          總數1％以上股東單方壟斷候選人提名以限制股東投票

          對象，而係透過候選人名單之提出、列入及公告，使

          股東於股東會召開前得知悉候選人資訊，以便於股東

          會中行使選舉權。

　　　　③又94年公司法第192條之1立法理由亦載明：「公司受

          理董事候選人之提名需有一定之作業程序及時間，並

          應踐行事前公告程序，爰為第二項規定。」至107年

          修正後，立法方向更係限縮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不

          當排除候選人之空間，以強化候選人資訊揭露與股東

          提名權保障。故董事候選人之提名、受理及公告，為

          股東會召集並決議選任董事所應遵守之程序規定，並

          無藉此限制股東投票權之意。

　　　　④基於前述說明，可知公司法第192條之1為股東會選舉

          董事之前置作業程序，旨在讓股東獲取完整的董事候

          選人資訊，以由股東會選任出最適任之董事。是於董

          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而由審計委員會行

          使董事會補充召集權時，如仍概予禁止審計委員會提

          出董事候選人名單，將使公司法第192條之1原為平衡

          公司內部經營者與外部股東均可提名董事候選人之制

          度目的喪失，亦有不當限制股東資訊取得及行使董事

          選舉權之虞。

　　　　⑤至涉及獨立董事候選人者，仍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

          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5條所定資格文件、

          獨立性審查、列名及公告程序。該條明定公開發行公

          司獨立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192條之1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並應審

          查獨立董事被提名人，除有法定事由外，應將其列入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故於前述限度內，承認審計委

          員會於董事會不為或不能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之特殊

          情形下，得由審計委員會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並不違反該辦法第5條之規範意旨。

　　　⑸主管機關函覆認於公司法第220條由監察人召集股東會之

        情形下，無庸特別限制監察人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該

        見解於審計委員會準用監察人規定時，應有適用餘地：

　　　　①就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得否提出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

          人名單一事，經本院函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

          金管會）及經濟部，金管會函覆略以：「……爰具有股

          東會召集權之審計委員會是否有董事候選人提名權，

          允宜回歸公司法第220條賦予監察人行使股東會召集

          權之立法意旨，是否併賦予其董事候選人提名權，爰

          宜由經濟部依權責認定之……」 （商訴32號卷一第227

          -231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501-505頁）；經濟部商業

          發展署函覆略以：「……準此，採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

          之公司，倘監察人係於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

          東會時，依公司法第220條規定召開股東會，此際，

          監察人之角色係在彌補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集股東會

          之公司治理缺陷，爰允監察人得例外居於類似董事會

          之地位召集股東會，惟仍應依一般董事會召集股東會

          之相關法定程序辦理，例如停止過戶、發送開會通知

          單、收受股東委託書、主持會議、製作議事錄等，如

          該次股東會涉及董、監選舉議案，應無特別限制監察

          人提名董事候選人權利之必要。且允許監察人提出董

          事候選人名單，並未剝奪少數股東之提名權，與公司

          法第192條之1保障少數股東提名權之意旨，並無違背

          。倘該次股東會並無少數股東提名時，該次股東會仍

          可就監察人提名名單進行選舉，加速公司步入正軌。

          又允許監察人提名，可讓股東就監察人及少數股東提

          名之候選人名單多方比較後投票選出最適任之董、監

          事，對公司治理並無明顯不利影響……」（商訴32號卷

          一第265-269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495-499頁）。

　　　　②足見，金管會並未否定審計委員會於其召集股東會情

          形下可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之可能，

          而係認應回歸公司法第220條賦予監察人股東會召集

          權之立法意旨，並由公司法主管機關經濟部認定。而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既已就監察人於董事會不為召集或

          不能召集股東會，並依公司法第220條召集涉及董、

          監選舉議案之股東會時，肯認應無特別限制監察人提

          名董事候選人之必要，則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已設置審

          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者，依證交法第14條之4第3項準

          用監察人規定，亦有適用前開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函覆

          意旨之餘地。

　　　⑹綜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已設審計委員會者，在董事（

        含獨立董事）任期屆滿應改選之情形下，苟董事會不為

        或不能召集股東會以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且董事

        會客觀上亦不為或不能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

        名單而有必要時，即得由審計委員會依法召集股東會及

        提出改選董事議案，並由審計委員會提出董事（含獨立

        董事）候選人名單，俾使股東得就審計委員會及持有已

        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股東提名之候選人多方比較，由股

        東會選出最適任之董事（含獨立董事）。

　　⒊查新華公司就董事選舉方式，已於章程第14條第1項、第2

      項規定：「本公司設置董事五至七人，由股東就候選人名

      單中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前項董事名額

      中，獨立董事至少二人且不少於五分之一席次。董事之選

      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其實施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證券

      交易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故新華公司之董事選舉應

      採候選人提名制，並應依公司法及證交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⒋曾芷陵、崔家興於114年5月7日召開審計委員會以提名系爭

      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前，新華公司董事長君怡公司並無召

      集董事會以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新華公

      司董事新國公司並無意召開董事會以提出董事（含獨立董

      事）候選人名單：

　　　⑴聲請人主張第二屆審計委員會作成5月7日審計委員會決

        議時，新華公司尚有董事長君怡公司及董事新國公司可

        行使董事職權以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之候選人名單

        。新華公司則抗辯斯時之董事會無法召開而無法提出董

        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⑵聲請人雖提出盧明軒律師為君怡公司向本院提出的民事

        事件委任狀（商訴32號卷四第465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

        493頁），主張盧明軒律師於114年5月6日已就任君怡公

        司的臨時管理人，進而主張新華公司於同年月7日當日

        尚有董事君怡公司可行使董事職權以召開董事會。然查

        ，盧明軒律師已當庭陳稱：臺北地院選任我為君怡公司

        臨時管理人之裁定是114年4月18日下午，但我沒有收到

        這個裁定，是在5月6日因林志洋律師拿確認董事會決議

        無效訴訟的委任狀給我簽，當時沒有案號，因為我簽名

        的時候還沒有起訴，他們準備要起訴。林志洋律師拿裁

        定給我看，我看是臺北地院的裁定，為了維護君怡公司

        的權益，所以我就先簽署君怡公司的委任狀給林律師。

        我在簽署委任狀的時候，上面就已經用好君怡公司大章

        ，我問林志洋律師，這是否是公司大章，林志洋律師拿

        出變更登記事項表讓我核對，我看是一樣的，就在委任

        狀上面簽名，但我沒有拿到大章。但我後來被裁定解任

        ，案號是114年度司字第88號。在114年5月7日那天我不

        可能行使臨時管理人職務，我在同年5月2日已經有跟君

        怡公司兩名股東說明是否合法就任尚有疑義。我收到解

        任裁定也是林志洋律師告知我，我已經被解任，我在懷

        疑林律師對於我是否確實就任也有疑義等語在卷（商訴

        32號卷四第80-83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489-492頁），

        核與盧明軒律師於114年5月2日函覆君怡公司股東聯絡

        人林志洋律師所載內容大致相符（商訴32卷四第383-38

        4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487-488頁）。堪認盧明軒律師

        於114年5月6日簽署君怡公司委任狀時，並未取得君怡

        公司大章，且係應林志洋律師要求而委任狀上簽名，與

        其實際就任君怡公司之臨時管理人有別，並不足認盧明

        軒律師於114年5月7日前確可代表君怡公司指定自然人

        行使新華公司董事職務。何況，依本件兩造行言詞辯論

        所憑之事證，盧明軒律師從未向新華公司表示其為董事

        長君怡公司指定代表行使董事長職務之人，亦未見盧明

        軒律師有以君怡公司負責人身分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新

        華公司董事長職權。是新華公司抗辯其董事長君怡公司

        未行使董事長職權致董事會不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應

        屬可採。

　　　⑶聲請人另提出曾心潔於114年4月21日、22日、23日寄發

        電子郵件予獨立董事曾芷陵、崔家興及同年月23日崔家

        興回覆曾心潔之電子郵件（商暫更一2卷三第277-286頁

        ），欲證明代表新國公司之曾心潔曾邀請曾芷陵及崔家

        興於同年月24日召開董事會以召集股東常會卻遭拒絕，

        主張曾心潔得代表新國公司行使董事職權以召開董事會

        ，並有行使董事職權之意，董事會並非不為或不能召開

        云云。然查，曾心潔於114年4月21日電子郵件所附之董

        事會開會通知（商暫10卷一第520-521頁；商暫更一2卷

        三第529-530頁），係以「董事長君怡公司」及「董事

        新國公司曾心潔」之名義而為召集，召集事由之討論事

        項，第一案：113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第二

        案：113年度虧損撥補案。第三案：修訂本公司「公司

        章程」案。第四案：本公司第十四屆董事選舉案。第五

        案：擬召開本公司114年股東常會召開日期、地點及股

        東提案權相關事宜。第六案：提請股東常會解除本公司

        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第七案：本公司113年「內部控

        制制度聲明書」案。第八案：本公司簽證會計師之獨立

        性評估及委任案。惟曾心潔並非董事長君怡公司指定行

        使職務之自然人，自無召集董事會之權限；雖其為董事

        新國公司之代表人，亦無逕自召集董事會之權限。而崔

        家興回覆曾心潔之電子郵件亦記載：「董事會之召集須

        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以杜日後發生爭議，惟查台端來函

        似非符公司法相關規定，尚請補充說明相關依據」，對

        於曾心潔召集董事會一事有所質疑。次查，曾心潔明知

        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決議召集系爭股東會以改選董事，

        有曾心潔於114年4月21日電子郵件可查（商暫更一2卷

        三第277頁），然其上開召集事由僅於第四案列出第十

        四屆董事選舉案，並無有以董事會名義提出董事候選人

        名單之意。末查，依本件兩造行言詞辯論所憑之事證，

        並無證據證明曾心潔所召集之董事會經合法召開，且此

        後曾心潔亦無積極行使董事職權之作為。是新華公司抗

        辯其董事新國公司未行使董事職權致董事會未提出董事

        （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應屬可採。

　　　⑷從而，聲請人主張第二屆審計委員會作成5月7日審計委

        員會決議時，新華公司尚有董事長君怡公司及董事新國

        公司可行使董事長及董事職權以召開股東會而提出董事

        （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為不可採。

　　⒌本院基於下列理由，認新華公司5月7日審計委員會議決議

      向新華公司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具有客

      觀上之必要性：

　　　⑴新華公司、君怡公司、新國公司間及各該公司內部間，

        已因股權買賣、董事指派、經營權歸屬、股東會召集及

        董事改選等事項，衍生多起相關爭訟。包括禁止郭明昌

        、劉守禮行使君怡公司、新國公司持有新華公司股票之

        股東權利（相關案號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

        第726號、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抗字第254號、最高法

        院114年度台抗字第452號、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抗更

        一字第19號、最高法院115年度台抗字第43號）、禁止

        鄭翔仁代表君怡公司行使新華公司股票之股東權利（相

        關案號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89號、臺灣

        高等法院114年度抗字第644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

        字第651號）；君怡公司禁止李文杰代表君怡公司行使

        新華公司董事長職務（相關案號為本院114年度商暫字

        第7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482號）；郭文進聲

        請禁止新華公司將股份記入股東會出席數等（相關案號

        為本院114年度商暫字第10號）；何佳洲、何彥寬聲請

        禁止郭明昌行使君怡公司之股東權及董事權及郭明昌或

        劉守禮行使新國公司之股東權及董事權（相關案號為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717號）。由該等爭訟所

        呈現之情狀以觀，新華公司董事會成員中之董事長君怡

        公司、董事新國公司已因股權交易糾紛及自身內部糾紛

        而使其無法妥適行使董事及董事長職務，非但未能召集

        股東會及召開股東會以改選董事及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

        ，甚至對財務報告之通過造成影響，影響股東權益甚鉅

        。

　　　⑵公司法第192條之1候選人提名制度之目的，在於使股東

        於股東會召開前取得候選人資訊，並得就不同提名來源

        之候選人進行比較後行使投票權，業如前述。是於前揭

        新華公司法人董事長及法人董事因內部股權糾紛導致未

        行使新華公司董事長及董事職權而不為召開董事會之情

        形下，若不由依公司法第220條召集股東會之審計委員

        會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將因董事會失能而阻斷公司內

        部候選人資訊之形成，造成股東無從就新華公司內部機

        關提出之候選人及外部股東提出之候選人為充分比較，

        與公司法第192條之1之制度目的不符。

　　　⑶系爭股東會經已發行股份總數82.39%股東出席，按系爭

        股東會應選董事（含獨立董事）共5席，出席股東所持

        總選舉權數為273,574,785權（即出席股數54,714,957

        股每股5選舉權）。選舉結果為，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

        人所得選舉權數較高，其合計獲得235,373,399權，占

        出席股東所持總選舉權數約86.04%〔計算式：（46,344,

        438＋46,907,767＋49,618,888＋46,254,110＋46,248,196

        ）273,574,785〕。反之，由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

        得選舉權數較低，其合計僅獲得28,387,034權，占出席

        股東所持總選舉權數約10.38%〔計算式：（228,835＋82,

        300＋34,179＋30,314＋28,011,406）273,574,785〕，有

        系爭股東會議事錄在卷可查（商調23號卷一第65-66頁

        ；商暫更一2卷三第527-528頁）。由此可知，系爭審委

        會提名候選人及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獲股東之支持

        ，有顯然之落差。

　　　⑷是以，於本件具體情形，為避免董事改選程序受因經營

        權爭執及法人董事內部糾紛所牽制，並維護股東於候選

        人提名制度下之資訊取得權及選舉權，客觀上確有由審

        計委員會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以由股東

        會選任之必要。

　　⒍聲請人另主張系爭股東會決議有違反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

      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5條第3項，亦係以審計委員會

      不得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為其論據。惟本院已說明5月7日

      審計委員會會議得向新華公司提出董事及獨立董事之候選

      人，業如前述，故聲請人此部分之主張，亦不足採。

　　⒎綜上，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決議召集系爭股東會後

      ，新華公司董事長君怡公司及董事新國公司均因其各自公

      司內部糾紛而未行使董事長或董事職權，致新華公司董事

      會不為召開而無法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有由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向新華公司提出董事（含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之必要，堪予認定。是新華公司第

      二屆審計委員會因而以5月7日審計委員會會議決議提出系

      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核無違反法令及章程。

　㈢從而，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以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會議

    決議召集系爭股東會，及以5月7日審計委員會會議決議提出

    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並無違反法令或章程，均如前述。

    系爭股東會就第一案董事選舉結果，應為系爭審委會提名候

    選人當選董事及獨立董事，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未當選董

    事及獨立董事。系爭股東會決議已成立，且無無效事由，並

    無聲請人所主張由1％股東提名候選人當選之股東會決議存在

    。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本案勝訴可能性，未經聲請人

    釋明。

六、本院就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造成無法彌補之

    損害，及權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

    度，與對公眾利益影響之判斷：

　㈠本件聲請人雖主張本院否准聲明第一項聲明及聲明第二項，會造成由未經合法選任之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行使董事及獨立董事職務，危害股東權益及交易安全。惟此論點係假設其本案訴訟勝訴為前提之論述，然其本案勝訴可能性並未釋明，業經本院說明如前，是聲請人以其本案勝訴為前提所稱之損害，本不足採，自無從認其已釋明駁回聲請將造成聲請人或第三人將造成無法彌補及繼續之重大損害。何況，聲請人此主張在本院准許第一項聲明及第二項聲明之情形下，倘若本案訴訟最終確認是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始為合法選任之董事，亦會發生同樣之情形。故而，聲請人此一主張，不足以逕為准許聲明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理由。

　㈡本件聲請人又以准許聲明第一項聲明，僅是造成系爭審委會

    提名候選人暫時不能領取董事薪資，而非屬不可回復或難以

    回復之損害。惟此主張在本院否准第二項聲明之情形下，倘

    若本案訴訟為最終確認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始為合法選任

    之董事，亦會發生同樣之情形。是以，聲請人此一主張，亦

    不足以逕為准許聲明第二項之理由。

　㈢本件聲請人所聲請之定暫時狀態處分，係於本案訴訟確定前

    ，由就經營權有爭執之雙方中選擇一方行使董事職權，或禁

    止已經新華公司宣布當選並就任之董事及獨立董事行使職權

    ，因此所形成或規制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對董事職權行使

    及公司營運與交易安全影響甚鉅，應審慎為之。本院除審酌

    前述聲請人所述理由外，並綜合審酌下列情事：

　　⒈聲請人並未釋明本案勝訴可能性，業如前述。

　　⒉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業經相對人宣告當選董事及獨立董

      事，並經主管機關准許登記，有公司登記資料可查（商暫

      更一2卷一第25頁）。是以，主管機關在形式上亦未否認

      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當選為董事及獨立董事。

　　⒊系爭股東會經已發行股份總數82.39%股東出席，按本次應

      選董事含獨立董事共5席，出席股東所持總選舉權數為273

      ,574,785權（即出席股數54,714,957股每股5選舉權）。

      選舉結果為，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所得選舉權數較高，

      其合計獲得235,373,399權，占出席股東所持總選舉權數

      約86.04%。反之，由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得選舉權數

      較低，其合計僅獲得28,387,034權，占出席股東所持總選

      舉權數約10.38%，業如前述。由此可知，系爭審委會提名

      候選人及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獲股東之支持，有顯然

      之落差。

　　⒋聲請人所述因操縱股價而遭到搜索之人並非系爭審委會提

      名候選人；聲請人所述新華公司更換會計師之因素眾多，

      難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有聲請人所述之犯罪行為；聲

      請人所述掏空公司情節均屬臆測而未提出具體事證。

　㈣從而，本院斟酌聲請人未釋明其本案之將來勝訴可能性，再

    經本院權衡聲請人所述之其因駁回聲請所受之損害可能性與

    程度暨對公眾利益之影響，無從認本件有聲請人所述之保全

    必要性。聲請人雖聲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然此與商

    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1項後段規定不符，自無從依其聲請

    而為准許，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聲請人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雖有釋明

    爭執之法律關係，但未釋明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

    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難認有保全之必要

    性。是聲請人請求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

八、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洪英

　　                              法  官  張嘉芳

 　　　                           法  官  林勇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抗告。如提起抗告

，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吳佩倩 

附件：

附件一：黃銘傑法律意見書

附件二：劉連煜法律意見書

附件三：林國彬法律意見書

附件四：林國全法律意見書

附件五：王文宇法律意見書

附件六：郭土木法律意見書

附件七：王志誠法律意見書

附件八：周振鋒法律意見書

附件九：李鎂法律意見書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商暫更一字第2號

聲  請  人  和創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進崑              

代  理  人  林志洋律師

            陳佑碁律師

相  對  人  新華泰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華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泰（新城市投資有限公司指定之代表人）  





訴訟代理人  魏憶龍律師           

            何謹言律師   

            馬碩遠律師  

            盧明軒律師           

            周嶽律師             

            鍾心瑜律師  

相  對  人  新城市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新城市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泰                 

相  對  人  宇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宇思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穎                                        

相  對  人  曾芷陵              

            崔家興              

            王偉坤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魏憶龍律師  

            何謹言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經最高法院發回，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聲請人於本院114年度商暫字第12號聲請意旨，於最高法院發回後，已有變更，並經聲請人陳明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爭執法律關係而提起之本案為本院114年度商訴字第32號事件。故本件聲請意旨，應同於本院114年度商訴字第32號事件中之原告主張，合先敘明。

二、商業事件審理法之專家證人定位：

　㈠按商業事件審理法所定之專家證人，係由當事人聲明並經法院許可，以協助法院理解或認定事實、證據及經驗法則為目的之法定證據方法。至於本國法規範之解釋、適用、構成要件該當與否或法律效果，並非商業事件審理法專家證人之應證事項，不屬專家證人提供專業意見之範疇。

　㈡上開法律見解，所持理由如下：

　　⒈商業事件審理法第47條第3項明定，專家證人係依其知識、技能、經驗、訓練或教育，在財經、會計、公司治理、科學、技術或其他專業知識領域，有助於法院理解或認定事實、證據及經驗法則之人；第48條並要求當事人聲明專家證人時，應表明應證事實及訊問事項。再參同法第50條關於專家證人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拒絕回答詢問時，法院得審酌情形不採納其專業意見為證據，及第51條立法理由稱共同專業意見為證據方法之一種。另佐以曾參與商業事件審理法研修之學者許士宦教授於其文章表示：「商業事件審理法之專家證人為證據方法之一種，係將專家證人定位為協助法院認定事實之專家，獨立於委任之當事人，專家證人應基於客觀事實，運用其專業知識，為法院發現客觀事實，進行公正裁判而服務」等語（許士宦，商業訴訟程序之新變革（下）――當事人主導型訴訟模式之邁進，月旦法學教室，第214期，2020年8月）。可知，商業事件審理法之專家證人，係供事實審法院理解或認定事實、證據及專業經驗法則之證據方法，並非就本國法規範之解釋、適用、構成要件該當與否或法律效果提供法律判斷之制度。

　　⒉商業事件審理法第47條之立法理由：「為求迅速、妥適、專業解決商業紛爭……除民事訴訟法之鑑定人、專業委員、法律專家等強化事實審之專業性制度外，為補強現行鑑定制度之不足……採行專家證人制度，使當事人經法院許可後得以聲明專家證人，提供專業意見，充實事實審……」，此所稱「專業委員」及「法律專家」，乃司法院於民國107年7月16日函送立法院審議之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第39條之1至第39條之12所新增之制度。惟上開修正草案並未修正通過，故現行民事訴訟法本身尚未設有一般性「法律專家」或「法律鑑定」等由第三人提供法律意見之制度，與行政訴訟法第162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15條之8、刑事訴訟法第211條之1、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4、第51條之8等規定已明確規定而有不同。由此可知，商業事件審理法第47條所採之專家證人制度，係為充實商業事件事實審之專業判斷，並未另設當事人得以專家證人提出法律意見。

　　⒊準此，商業事件審理法之專家證人固得就財務、會計、公司治理、估值、技術標準、產業慣行等專業事項提出意見。即使該等專業事項將成為法院法律評價之前提，仍應限於事實、證據或經驗法則之層次。若專家證人之意見，係以本國法規範之解釋、適用、構成要件該當與否或法律效果為其意見核心，即非商業事件審理法專家證人之法定功能所及，法院不應將該等法律結論作為證明待證事實之證據而為採認，亦不受其拘束。

　㈢關於聲請人提出之4份法律意見書及1份法律期刊論文與新華公司提出之5份法律意見書之性質及對本件程序與裁判之影響如下：

　　⒈本件聲請人依序提出由黃銘傑、劉連煜、林國彬、林國全出具之法律意見書及莊永丞撰寫之法學期刊論文（審計委員會行使股東召集權之界線──以董事候選人提名權與股東會決議效力為中心，當代法律，第52期，2026年4月）；新華公司依序提出由王文宇、郭土木、王志誠、周振鋒、李鎂出具之法律意見書。上開法律意見書及法學期刊論文非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47條當事人經法院許可而聲明專家證人程序所提出之專業意見，屬當事人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訴訟資料。經兩造就各該法律意見書及法律期刊論文互為辯論及由本院審酌該等訴訟資料內容，本院已於裁定理由詳細闡釋所採取之法律見解及理由，並為促進法學研究及探討而將上開法律意見書列為本判決之附件（如附件一至九），爰不就各該法律意見書及法律期刊論文之內容逐一說明取捨，以示尊重。

　　⒉本件聲請人及新華公司聲明以出具上開法律意見書之人為專家證人，均係以我國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及民法等法律解釋、適用及構成要件該當與否暨法律效果為其意見核心，並非有助於法院理解或認定事實、證據及經驗法則，逾越專家證人之法定功能，核無必要，本院已不予許可，並當庭曉諭，附此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新華公司獨立董事曾芷陵於114年4月14日通知召集新華公司第二屆第二十二次臨時審計委員會（開會日期：同年4月15日，下稱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會議），嗣於同年4月15日由審計委員會成員曾芷陵、崔家興作成於同年6月3日召集系爭股東會以選任第十四屆董事（含獨立董事）之決議（下稱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決議）。惟新華公司董事會斯時仍有法人董事新華國泰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新國公司，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當選）指定之曾心潔、獨立董事曾芷陵、崔家興在任得召開董事會，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會議無權召集系爭股東會，系爭股東會召集程序違法（本院註：因聲請人主張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可合法當選，故聲請人已明示不以其此部分之主張為撤銷系爭股東會之原因事實，僅作為背景事實之陳述）。

　㈡新華公司股東郭文進於114年4月24日合法提名聲請人、豐欣公司為董事候選人，黃正誠、余良元、雷宇軒為獨立董事候選人（上5人合稱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並經新華公司於同年月28日公告。

　㈢曾芷陵於114年4月29日通知召集新華公司第二屆第二十三次臨時審計委員會（開會日期：同年5月7日，下稱5月7日審計委員會會議），嗣於同年5月7日由審計委員會成員曾芷陵、崔家興作成提名第十四屆董事候選人名單即新城市公司、宇思公司、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曾芷陵、崔家興、王偉坤（上5人合稱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與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合稱系爭10人候選人），及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名單與前述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名單審查通過之決議（下稱5月7日審計委員會決議），並經新華公司於同日公告。惟新華公司董事會斯時仍有法人董事長君怡泰富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君怡公司，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當選）臨時管理人盧明軒律師、法人董事新國公司指派之曾心潔、獨立董事曾芷陵、崔家興在任得召開董事會，5月7日審計委員會無權提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本院註：因聲請人主張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可合法當選，故聲請人雖主張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會議無權召集系爭股東會，惟仍主張5月7日審計委員會可召開以審查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

　㈣依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3項、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5條第3項及新華公司章程第14條之規定，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無提名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之權限，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提名應屬無效，股東投票予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選舉票為無效，且欠缺選任標的而無從形成股東會決議。

　㈤系爭股東會召開時，新華公司竟未將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剔除，任由股東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投票，復宣示系爭股東會選舉事項第一案由新城市公司、宇思公司當選董事；由曾芷陵、崔家興、王偉坤當選獨立董事之股東會決議（下稱系爭股東會決議），並將之公告及向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記。

　㈥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並無提名董事或獨立董事候選人之權限，股東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投票之行為，已違反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3項、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5條第3項及新華公司章程第14條之規定，系爭股東會關於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選舉結果決議，應為不成立。退步言，若非股東會決議不成立，亦應是股東會決議違反上開法令及章程而應依公司法第191條為無效。再退步言，若非股東會決議無效，則因系爭股東會決議有決議方法違法，爰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訴請本院撤銷。

　㈦系爭股東會關於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董事及獨立董事之選舉結果為決議不成立或無效或經法院撤銷確定，無存在合法之董事或獨立董事委任關係，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與新華公司間之董事或獨立董事委任關係自始不存在。

　㈧系爭股東會投票結果扣除投給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無效票後，係由聲請人、豐欣公司分別獲得董事第一高票、第二高票，黃正誠、余良元、雷宇軒分別獲得獨立董事第一高票、第二高票、第三高票，系爭股東會應係決議由其等分別當選董事及獨立董事（本院註：為便於說明及避免誤解，就此稱為「聲請人主張1％股東提名候選人當選之股東會決議」，非本院認有此決議成立生效），故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與新華公司間之董事或獨立董事委任關係存在。

　㈨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並非系爭股東會有效選任之董事及獨立董事而不能行使董事及獨立董事職務，若由渠等非法執行職務，則可能導致由非合法選任之人執行公司董事職務，重大危害股東權益及交易安全。若禁止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行使董事及獨立董事職務，對於相對人之損害僅為無法領取報酬而得事後彌補。兩相比較之下，應以禁止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執行董事及獨立董事職務為適當。再者，准許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行使職務並召開董事會，即能由合法選任之董事及獨立董事執行董事職務，以保障股東權益及交易安全，故有准許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行使董事及獨立董事職務之必要。又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為新華公司原經營團隊所提出。而原經營團隊涉及掏空新華公司資產、濫行委任律師，甚至涉及內線交易，已不適宜擔任新華公司董事，應有禁止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擔任董事及獨立董事之必要。

　㈩聲請人爰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538條之1，聲明願供擔保新臺幣18,194,667元，請求定暫時狀態處分：

　　⒈聲明第一項：於兩造間之本案訴訟確定前，禁止新城市公司、宇思公司、曾芷陵、崔家興、王偉坤就任並執行新華公司之董事（獨立董事）職務。

　　⒉聲明第二項：於兩造間之本案訴訟確定前，准予聲請人、豐欣公司執行新華公司之董事職務，准予黃正誠、余良元及雷宇軒執行新華公司之獨立董事職務。

二、相對人陳述略以：

　㈠新華公司第十三屆董事會成員原有董事君怡公司、新國公司及獨立董事林陣蒼、曾芷陵、崔家興。惟君怡公司及新國公司先後因法院假處分裁定及臨時管理人尚未就任而無法指派自然人行使董事職務，林陣蒼則於114年4月10日辭任獨立董事，故董事會成員僅有獨立董事曾芷陵、崔家興二人可行使職務。新華公司董事會卻因君怡公司及新國公司之內部糾紛致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曾芷陵因第十三屆董事於114年3月28日屆滿而有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及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之必要，遂於同年4月15日召開審計委員會決議由審計委員會召集系爭股東會；復於同年5月7日召開審計委員會決議提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在董事會不能或不為召開或為公司之利益而有必要之情形下，召集系爭股東會並提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確有必要，且實質上等同由董事會提名，並無違反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3項規定。

　㈡退步言，若認不能由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提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亦僅是系爭股東會決議之程序不合法而有公司法第189條得撤銷之事由，並非系爭股東會決議有不成立或因公司法第191條而無效之情。而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經已發行股份總數82.39％股份數之股東出席，並經出席股東超過8成之選舉權支持，縱有程序之瑕疵，亦應依公司法第189條之1規定而不予撤銷。在系爭股東會決議經法院撤銷確定之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仍屬合法選任之第十四屆董事或獨立董事，應得行使職務，並已應向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記。

  ㈢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經合法提名並由股東投票當選為董事或獨立董事，並無系爭股東會決議不成立或無效或應予撤銷之情事，且經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出具願任同意書，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與新華公司間之董事或獨立董事委任法律關係存在。

  ㈣股東就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或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為投票之投票，均屬有效而構成一個股東會決議，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並未當選為董事或獨立董事。縱認系爭股東會決議有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之事由，亦應是包括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及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為投票之系爭股東會決議整體，不應認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投票為無效，對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之投票為有效，誤將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及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之投票結果分割以觀，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未當選為董事或獨立董事。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未經股東會決議投票當選為董事或獨立董事，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與新華公司間之董事或獨立董事委任法律關係不存在。

  ㈤本件聲請人主張之本案訴訟顯無勝訴可能性，又僅泛稱應由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始有利於公司治理。而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經已發行股份總數82.39％股份數之股東出席，並經出席股東超過8成之選舉權支持，應尊重系爭股東會選舉結果。

  ㈥聲請意旨均無理由，請求予以駁回。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定有明文。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應釋明之；其釋明有不足者，法院應駁回聲請，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時，就保全之必要性，應斟酌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權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對公眾利益之影響，商業事件審理細則第36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是商業事件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關於保全必要性之釋明，應就具體個案，就前開審理細則所定各款情事，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599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關於爭執之法律關係：

　　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爭執之法律關係，業經聲請人提起本案訴訟即本院114年度商訴字第32號事件，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調取本案訴訟全卷核閱無訛，是聲請人已釋明就其各項聲明均有本案得以確定之爭執法律關係存在。

五、本院就本案勝訴可能性之判斷：

　㈠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決議召集系爭股東會符合公司法第220條規定：

　　⒈按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公司法第220條定有明文。次按，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本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證交法第14條之4第3項、第6項分別亦有明文。故公開發行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得準用公司法第220條規定，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召集股東會。

　　⒉查董事任期不得逾三年，得連選連任，此為公司法第195條第1項所明定。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係採任期制，董事任期屆滿時應儘速召集股東會完成改選，不容許董事會以不召集股東會之方式或因故不能召集股東會，任意延長董事之任期，致破壞董事任期制度而影響公司治理。次查，新華公司第十三屆董事5席(含獨立董事3席)任期於114年3月28日屆滿，依法應予改選等情，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為證（商調23號卷一第245頁）。從而，新華公司自有召開股東會以改選董事及獨立董事之必要。

　　⒊曾芷陵、崔家興於114年4月15日召開審計委員會以召集系爭股東會之前，新華公司董事長君怡公司並無召集董事會以召開系爭股東會改選董事及獨立董事之情：

　　　⑴查新華公司董事長為君怡公司，君怡公司原指定代表行使新華公司董事職務之郭明昌，已於113年12月18日因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726號裁定（下稱臺北地院第726號裁定）禁止其以質押、讓與、移轉、信託等方式處分君怡公司持有新華公司股份1,631,310股，並禁止行使上開股票之股東權利，及禁止其代表君怡公司對外為法律行為及辦理商業登記異動，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13年12月31日核發北院縉113司執全光字第713號執行命令；君怡公司指定行使新華公司董事職務之鄭翔仁，已於114年2月14日因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89號裁定（下稱臺北地院第89號裁定）禁止其與郭明昌變更君怡公司之公司章程；禁止鄭翔仁代表君怡公司以質押、讓與、移轉、信託等方式處分君怡公司持有新華公司股份1,631,310股，並禁止其代表君怡公司行使上開股票之股東權利，及禁止其代表君怡公司對外為法律行為及辦理商業登記異動，且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114年2月26日核發新北院楓114司執全協字第93號執行命令等各情，有臺北地院第726號裁定、臺北地院第89號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12月31日執行命令、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4年2月26日執行命令在卷可稽（商訴32卷一第185-200頁、第83頁、第461-462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511-518頁、第520-526頁、第507-510頁），足見郭明昌及鄭翔仁確因上開裁定及執行命令而不得代表君怡公司對外為法律行為及代表君怡公司行使新華公司董事長職務。

　　　⑵是新華公司董事長君怡公司於新華公司第十三屆董事5席(含獨立董事3席)任期於114年3月28日屆滿後，直至114年4月15日前，確有未行使董事長職權召集董事會以召集股東會而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情。

　　⒋曾芷陵、崔家興於114年4月15日召開審計委員會以召集系爭股東會之前，新華公司董事新國公司並無意召開董事會以召集股東會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情：

　　　⑴依本件兩造行言詞辯論所憑之事證，並無證據證明新國公司指派之代表人曾心潔於114年4月15日前，有要求召開董事會以召集股東會改選董事之情。

　　　⑵是新華公司之董事新國公司於114年4月15日前，確有未行使董事職權召開董事會以召集股東會而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情。

　　⒌綜上，新華公司第十三屆董事(含獨立董事)任期於114年3月28日屆滿後，董事長君怡公司及董事新國公司均未行使董事長或董事職權召開董事會以召集股東會而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新華公司審計委員會因而以董事及獨立董事任期屆滿需改選為由，於114年4月15日決議於同年6月3日召開系爭股東會以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核與證交法第14條之4第3項準用公司法第220條規定相符。

　㈡5月7日審計委員會決議向新華公司提出第十四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並無違反法令或章程：

　　⒈按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任期屆滿後，倘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集股東會，經審計委員會依法召集股東會進行改選，且客觀上因董事會不為或不能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而有必要時，審計委員會得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⒉本院上開法律見解，所持理由如下：

　　　⑴董事應由股東會依法定程序選任：

　　　　公司法第171條規定，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公司法第192條第1項規定，公司董事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第192條之1第1項規定，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第198條第1項規定，股東會選任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第202條規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由此可知，董事係由股東會選任，董事會為公司業務執行機關，有召集股東會並提名董事候選人之權責。惟董事候選人之提出，僅係使被提名人進入候選人名單供股東會選任，並非由提名人決定董事人選。

　　　⑵由獨立董事組成之審計委員會因替代監察人而具雙重功能：

　　　　現行公司法採經營與所有分離原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不必然由股東充任，並以董事會為公司業務之執行機關為原則（公司法第192條、第202條參照）。然為避免經營者濫用權限，公司法設有不具經營決策權限之監察人於董事會外監督。證交法進一步於第14條之2及第14條之4，就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設置獨立董事，及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設有規定；並於同法第14條之5規定，內部控制制度、重大資產交易、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事項、重大資金貸與或背書保證、募集發行有價證券、簽證會計師委任解任及報酬、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任免、財務報告等事項，均以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始得提報董事會決議為原則。由此可知，審計委員會係由具有董事身分之獨立董事組成（按獨立董事仍屬公司法規定之董事，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9年4月27日金管證發字第0000000000號函），又依法取代監察人，足見其在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治理上，同時兼具監督及參與經營決策之功能。

　　　⑶審計委員會依法召集股東會時，得於完成該次股東會召集目的所必要範圍內，行使與召集程序密切相關之權限：

　　　　審計委員會依證交法第14條之4第3項、公司法第220條召集股東會時，雖非一般性取代董事會成為業務執行機關，但為使該次股東會召集權發生實效，本得於完成該次股東會召集目的所必要範圍內，行使與召集程序密切相關之權限，並應依一般董事會召集股東會之相關法定程序辦理。舉凡發送開會通知單（公司法第172條參照）、提出議案（此權限未在公司法明文得由董事會提出，僅在公司法第172條之1規定得由1％股東提出，但在董事會、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召集股東會時，理應由董事會、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提出議案，方足以彰顯其召集股東會之正當性）、形式審查少數股東提名候選人名單（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5項）、擔任股東會主席主持會議（公司法第182條之1參照）、製作議事錄（公司法第183條參照）等相關必要作為，均屬之。是故，審計委員會得否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自應探究公司法第192條之1提名制度之規範意旨，而非僅以該條第3項關於少數股東及董事會提名董事候選人人數限制之規定未明文臚列審計委員會，即逕予否定審計委員會有提名董事候選人之權責。

　　　⑷公司法第192條之1之規範目的，在於候選人資訊揭露、提名競爭及股東選舉權之程序保障，並未排除審計委員會於董事會不為或不能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之情形下，得提出董事候選人：

　　　　①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1項規定，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同條第3項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董事會提名董事候選人之人數亦同；同條第5項、第6項並規定，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對於符合規定之股東提名，除有法定排除事由外，應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公司並應於股東會召開前公告候選人名單及其學歷、經歷。

　　　　②考其源由，乃是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舉在採取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前，外部股東常因內部經營者把持股東會召集及主持之流程，使外部股東所推舉之董事人選無法在股東會召開前讓股東知悉，導致股東資訊不足，無從保障公司及股東權益。嗣為健全公司發展及保障股東權益，推動公司治理，公司法於94年增訂第192條之1，建立董事候選人提名並公告之制度，將董事會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股份之股東並列為董事候選人提名主體，使董事會所代表之公司經營機關，與具一定持股比例之股東，均得在股東會召開前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平衡公司內部經營者與外部股東的提名權限，使股東會能在各方所提名之候選人中，選出最適當之人選。準此，公司法第192條之1之規範目的，並非使董事會或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股東單方壟斷候選人提名以限制股東投票對象，而係透過候選人名單之提出、列入及公告，使股東於股東會召開前得知悉候選人資訊，以便於股東會中行使選舉權。

　　　　③又94年公司法第192條之1立法理由亦載明：「公司受理董事候選人之提名需有一定之作業程序及時間，並應踐行事前公告程序，爰為第二項規定。」至107年修正後，立法方向更係限縮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不當排除候選人之空間，以強化候選人資訊揭露與股東提名權保障。故董事候選人之提名、受理及公告，為股東會召集並決議選任董事所應遵守之程序規定，並無藉此限制股東投票權之意。

　　　　④基於前述說明，可知公司法第192條之1為股東會選舉董事之前置作業程序，旨在讓股東獲取完整的董事候選人資訊，以由股東會選任出最適任之董事。是於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而由審計委員會行使董事會補充召集權時，如仍概予禁止審計委員會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將使公司法第192條之1原為平衡公司內部經營者與外部股東均可提名董事候選人之制度目的喪失，亦有不當限制股東資訊取得及行使董事選舉權之虞。

　　　　⑤至涉及獨立董事候選人者，仍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5條所定資格文件、獨立性審查、列名及公告程序。該條明定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192條之1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並應審查獨立董事被提名人，除有法定事由外，應將其列入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故於前述限度內，承認審計委員會於董事會不為或不能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之特殊情形下，得由審計委員會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並不違反該辦法第5條之規範意旨。

　　　⑸主管機關函覆認於公司法第220條由監察人召集股東會之情形下，無庸特別限制監察人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該見解於審計委員會準用監察人規定時，應有適用餘地：

　　　　①就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得否提出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一事，經本院函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及經濟部，金管會函覆略以：「……爰具有股東會召集權之審計委員會是否有董事候選人提名權，允宜回歸公司法第220條賦予監察人行使股東會召集權之立法意旨，是否併賦予其董事候選人提名權，爰宜由經濟部依權責認定之……」 （商訴32號卷一第227-231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501-505頁）；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函覆略以：「……準此，採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之公司，倘監察人係於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時，依公司法第220條規定召開股東會，此際，監察人之角色係在彌補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集股東會之公司治理缺陷，爰允監察人得例外居於類似董事會之地位召集股東會，惟仍應依一般董事會召集股東會之相關法定程序辦理，例如停止過戶、發送開會通知單、收受股東委託書、主持會議、製作議事錄等，如該次股東會涉及董、監選舉議案，應無特別限制監察人提名董事候選人權利之必要。且允許監察人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並未剝奪少數股東之提名權，與公司法第192條之1保障少數股東提名權之意旨，並無違背。倘該次股東會並無少數股東提名時，該次股東會仍可就監察人提名名單進行選舉，加速公司步入正軌。又允許監察人提名，可讓股東就監察人及少數股東提名之候選人名單多方比較後投票選出最適任之董、監事，對公司治理並無明顯不利影響……」（商訴32號卷一第265-269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495-499頁）。

　　　　②足見，金管會並未否定審計委員會於其召集股東會情形下可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之可能，而係認應回歸公司法第220條賦予監察人股東會召集權之立法意旨，並由公司法主管機關經濟部認定。而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既已就監察人於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並依公司法第220條召集涉及董、監選舉議案之股東會時，肯認應無特別限制監察人提名董事候選人之必要，則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者，依證交法第14條之4第3項準用監察人規定，亦有適用前開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函覆意旨之餘地。

　　　⑹綜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已設審計委員會者，在董事（含獨立董事）任期屆滿應改選之情形下，苟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集股東會以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且董事會客觀上亦不為或不能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而有必要時，即得由審計委員會依法召集股東會及提出改選董事議案，並由審計委員會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俾使股東得就審計委員會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股東提名之候選人多方比較，由股東會選出最適任之董事（含獨立董事）。

　　⒊查新華公司就董事選舉方式，已於章程第1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公司設置董事五至七人，由股東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至少二人且不少於五分之一席次。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其實施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故新華公司之董事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並應依公司法及證交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⒋曾芷陵、崔家興於114年5月7日召開審計委員會以提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之前，新華公司董事長君怡公司並無召集董事會以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新華公司董事新國公司並無意召開董事會以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⑴聲請人主張第二屆審計委員會作成5月7日審計委員會決議時，新華公司尚有董事長君怡公司及董事新國公司可行使董事職權以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之候選人名單。新華公司則抗辯斯時之董事會無法召開而無法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⑵聲請人雖提出盧明軒律師為君怡公司向本院提出的民事事件委任狀（商訴32號卷四第465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493頁），主張盧明軒律師於114年5月6日已就任君怡公司的臨時管理人，進而主張新華公司於同年月7日當日尚有董事君怡公司可行使董事職權以召開董事會。然查，盧明軒律師已當庭陳稱：臺北地院選任我為君怡公司臨時管理人之裁定是114年4月18日下午，但我沒有收到這個裁定，是在5月6日因林志洋律師拿確認董事會決議無效訴訟的委任狀給我簽，當時沒有案號，因為我簽名的時候還沒有起訴，他們準備要起訴。林志洋律師拿裁定給我看，我看是臺北地院的裁定，為了維護君怡公司的權益，所以我就先簽署君怡公司的委任狀給林律師。我在簽署委任狀的時候，上面就已經用好君怡公司大章，我問林志洋律師，這是否是公司大章，林志洋律師拿出變更登記事項表讓我核對，我看是一樣的，就在委任狀上面簽名，但我沒有拿到大章。但我後來被裁定解任，案號是114年度司字第88號。在114年5月7日那天我不可能行使臨時管理人職務，我在同年5月2日已經有跟君怡公司兩名股東說明是否合法就任尚有疑義。我收到解任裁定也是林志洋律師告知我，我已經被解任，我在懷疑林律師對於我是否確實就任也有疑義等語在卷（商訴32號卷四第80-83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489-492頁），核與盧明軒律師於114年5月2日函覆君怡公司股東聯絡人林志洋律師所載內容大致相符（商訴32卷四第383-384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487-488頁）。堪認盧明軒律師於114年5月6日簽署君怡公司委任狀時，並未取得君怡公司大章，且係應林志洋律師要求而委任狀上簽名，與其實際就任君怡公司之臨時管理人有別，並不足認盧明軒律師於114年5月7日前確可代表君怡公司指定自然人行使新華公司董事職務。何況，依本件兩造行言詞辯論所憑之事證，盧明軒律師從未向新華公司表示其為董事長君怡公司指定代表行使董事長職務之人，亦未見盧明軒律師有以君怡公司負責人身分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新華公司董事長職權。是新華公司抗辯其董事長君怡公司未行使董事長職權致董事會不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應屬可採。

　　　⑶聲請人另提出曾心潔於114年4月21日、22日、23日寄發電子郵件予獨立董事曾芷陵、崔家興及同年月23日崔家興回覆曾心潔之電子郵件（商暫更一2卷三第277-286頁），欲證明代表新國公司之曾心潔曾邀請曾芷陵及崔家興於同年月24日召開董事會以召集股東常會卻遭拒絕，主張曾心潔得代表新國公司行使董事職權以召開董事會，並有行使董事職權之意，董事會並非不為或不能召開云云。然查，曾心潔於114年4月21日電子郵件所附之董事會開會通知（商暫10卷一第520-521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529-530頁），係以「董事長君怡公司」及「董事新國公司曾心潔」之名義而為召集，召集事由之討論事項，第一案：113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第二案：113年度虧損撥補案。第三案：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第四案：本公司第十四屆董事選舉案。第五案：擬召開本公司114年股東常會召開日期、地點及股東提案權相關事宜。第六案：提請股東常會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第七案：本公司113年「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第八案：本公司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評估及委任案。惟曾心潔並非董事長君怡公司指定行使職務之自然人，自無召集董事會之權限；雖其為董事新國公司之代表人，亦無逕自召集董事會之權限。而崔家興回覆曾心潔之電子郵件亦記載：「董事會之召集須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以杜日後發生爭議，惟查台端來函似非符公司法相關規定，尚請補充說明相關依據」，對於曾心潔召集董事會一事有所質疑。次查，曾心潔明知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決議召集系爭股東會以改選董事，有曾心潔於114年4月21日電子郵件可查（商暫更一2卷三第277頁），然其上開召集事由僅於第四案列出第十四屆董事選舉案，並無有以董事會名義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之意。末查，依本件兩造行言詞辯論所憑之事證，並無證據證明曾心潔所召集之董事會經合法召開，且此後曾心潔亦無積極行使董事職權之作為。是新華公司抗辯其董事新國公司未行使董事職權致董事會未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應屬可採。

　　　⑷從而，聲請人主張第二屆審計委員會作成5月7日審計委員會決議時，新華公司尚有董事長君怡公司及董事新國公司可行使董事長及董事職權以召開股東會而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為不可採。

　　⒌本院基於下列理由，認新華公司5月7日審計委員會議決議向新華公司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具有客觀上之必要性：

　　　⑴新華公司、君怡公司、新國公司間及各該公司內部間，已因股權買賣、董事指派、經營權歸屬、股東會召集及董事改選等事項，衍生多起相關爭訟。包括禁止郭明昌、劉守禮行使君怡公司、新國公司持有新華公司股票之股東權利（相關案號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726號、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抗字第254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452號、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抗更一字第19號、最高法院115年度台抗字第43號）、禁止鄭翔仁代表君怡公司行使新華公司股票之股東權利（相關案號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89號、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抗字第644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651號）；君怡公司禁止李文杰代表君怡公司行使新華公司董事長職務（相關案號為本院114年度商暫字第7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482號）；郭文進聲請禁止新華公司將股份記入股東會出席數等（相關案號為本院114年度商暫字第10號）；何佳洲、何彥寬聲請禁止郭明昌行使君怡公司之股東權及董事權及郭明昌或劉守禮行使新國公司之股東權及董事權（相關案號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717號）。由該等爭訟所呈現之情狀以觀，新華公司董事會成員中之董事長君怡公司、董事新國公司已因股權交易糾紛及自身內部糾紛而使其無法妥適行使董事及董事長職務，非但未能召集股東會及召開股東會以改選董事及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甚至對財務報告之通過造成影響，影響股東權益甚鉅。

　　　⑵公司法第192條之1候選人提名制度之目的，在於使股東於股東會召開前取得候選人資訊，並得就不同提名來源之候選人進行比較後行使投票權，業如前述。是於前揭新華公司法人董事長及法人董事因內部股權糾紛導致未行使新華公司董事長及董事職權而不為召開董事會之情形下，若不由依公司法第220條召集股東會之審計委員會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將因董事會失能而阻斷公司內部候選人資訊之形成，造成股東無從就新華公司內部機關提出之候選人及外部股東提出之候選人為充分比較，與公司法第192條之1之制度目的不符。

　　　⑶系爭股東會經已發行股份總數82.39%股東出席，按系爭股東會應選董事（含獨立董事）共5席，出席股東所持總選舉權數為273,574,785權（即出席股數54,714,957股每股5選舉權）。選舉結果為，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所得選舉權數較高，其合計獲得235,373,399權，占出席股東所持總選舉權數約86.04%〔計算式：（46,344,438＋46,907,767＋49,618,888＋46,254,110＋46,248,196）273,574,785〕。反之，由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得選舉權數較低，其合計僅獲得28,387,034權，占出席股東所持總選舉權數約10.38%〔計算式：（228,835＋82,300＋34,179＋30,314＋28,011,406）273,574,785〕，有系爭股東會議事錄在卷可查（商調23號卷一第65-66頁；商暫更一2卷三第527-528頁）。由此可知，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及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獲股東之支持，有顯然之落差。

　　　⑷是以，於本件具體情形，為避免董事改選程序受因經營權爭執及法人董事內部糾紛所牽制，並維護股東於候選人提名制度下之資訊取得權及選舉權，客觀上確有由審計委員會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以由股東會選任之必要。

　　⒍聲請人另主張系爭股東會決議有違反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5條第3項，亦係以審計委員會不得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為其論據。惟本院已說明5月7日審計委員會會議得向新華公司提出董事及獨立董事之候選人，業如前述，故聲請人此部分之主張，亦不足採。

　　⒎綜上，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決議召集系爭股東會後，新華公司董事長君怡公司及董事新國公司均因其各自公司內部糾紛而未行使董事長或董事職權，致新華公司董事會不為召開而無法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有由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向新華公司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之必要，堪予認定。是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因而以5月7日審計委員會會議決議提出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核無違反法令及章程。

　㈢從而，新華公司第二屆審計委員會以4月15日審計委員會會議決議召集系爭股東會，及以5月7日審計委員會會議決議提出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並無違反法令或章程，均如前述。系爭股東會就第一案董事選舉結果，應為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當選董事及獨立董事，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未當選董事及獨立董事。系爭股東會決議已成立，且無無效事由，並無聲請人所主張由1％股東提名候選人當選之股東會決議存在。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本案勝訴可能性，未經聲請人釋明。

六、本院就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及權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與對公眾利益影響之判斷：

　㈠本件聲請人雖主張本院否准聲明第一項聲明及聲明第二項，會造成由未經合法選任之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行使董事及獨立董事職務，危害股東權益及交易安全。惟此論點係假設其本案訴訟勝訴為前提之論述，然其本案勝訴可能性並未釋明，業經本院說明如前，是聲請人以其本案勝訴為前提所稱之損害，本不足採，自無從認其已釋明駁回聲請將造成聲請人或第三人將造成無法彌補及繼續之重大損害。何況，聲請人此主張在本院准許第一項聲明及第二項聲明之情形下，倘若本案訴訟最終確認是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始為合法選任之董事，亦會發生同樣之情形。故而，聲請人此一主張，不足以逕為准許聲明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理由。

　㈡本件聲請人又以准許聲明第一項聲明，僅是造成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暫時不能領取董事薪資，而非屬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損害。惟此主張在本院否准第二項聲明之情形下，倘若本案訴訟為最終確認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始為合法選任之董事，亦會發生同樣之情形。是以，聲請人此一主張，亦不足以逕為准許聲明第二項之理由。

　㈢本件聲請人所聲請之定暫時狀態處分，係於本案訴訟確定前，由就經營權有爭執之雙方中選擇一方行使董事職權，或禁止已經新華公司宣布當選並就任之董事及獨立董事行使職權，因此所形成或規制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對董事職權行使及公司營運與交易安全影響甚鉅，應審慎為之。本院除審酌前述聲請人所述理由外，並綜合審酌下列情事：

　　⒈聲請人並未釋明本案勝訴可能性，業如前述。

　　⒉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業經相對人宣告當選董事及獨立董事，並經主管機關准許登記，有公司登記資料可查（商暫更一2卷一第25頁）。是以，主管機關在形式上亦未否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當選為董事及獨立董事。

　　⒊系爭股東會經已發行股份總數82.39%股東出席，按本次應選董事含獨立董事共5席，出席股東所持總選舉權數為273,574,785權（即出席股數54,714,957股每股5選舉權）。選舉結果為，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所得選舉權數較高，其合計獲得235,373,399權，占出席股東所持總選舉權數約86.04%。反之，由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得選舉權數較低，其合計僅獲得28,387,034權，占出席股東所持總選舉權數約10.38%，業如前述。由此可知，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及系爭1％股東提名候選人所獲股東之支持，有顯然之落差。

　　⒋聲請人所述因操縱股價而遭到搜索之人並非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聲請人所述新華公司更換會計師之因素眾多，難認系爭審委會提名候選人有聲請人所述之犯罪行為；聲請人所述掏空公司情節均屬臆測而未提出具體事證。

　㈣從而，本院斟酌聲請人未釋明其本案之將來勝訴可能性，再經本院權衡聲請人所述之其因駁回聲請所受之損害可能性與程度暨對公眾利益之影響，無從認本件有聲請人所述之保全必要性。聲請人雖聲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然此與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1項後段規定不符，自無從依其聲請而為准許，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聲請人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雖有釋明爭執之法律關係，但未釋明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難認有保全之必要性。是聲請人請求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洪英

　　                              法  官  張嘉芳

 　　　                           法  官  林勇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抗告。如提起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吳佩倩 

附件：

附件一：黃銘傑法律意見書

附件二：劉連煜法律意見書

附件三：林國彬法律意見書

附件四：林國全法律意見書

附件五：王文宇法律意見書

附件六：郭土木法律意見書

附件七：王志誠法律意見書

附件八：周振鋒法律意見書

附件九：李鎂法律意見書



